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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信息类

一、展会信息

（一）主会场

展会名称：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11号）

时间：2023 年 11 月 15-19 日，共五天。

日期 开展时间

11 月 15 日

8:30-12:00 （专场）

12:00-17:30

（16:30 观众停止入场）

11 月 16-18 日
9:00-17:30

（16:30 观众停止入场）

11 月 19 日
9:00-17:00

（16:00 观众停止入场）

（二）线上展会

第二十五届高交会持续开展同期线上展会，进一步优化线上展会服务模块的相关功能，进一步

完善线上展会展商、观众、投资商、项目等创新要素数据库，打造创新者和投资者的线上高效对接

平台。

二、高交会简介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业农村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深

圳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每年在深圳举行，是我国高新技术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国家级、国际性科技

盛会，目前正努力打造国际化、专业化、便利化、高水平的科技成果交流交易平台。

高交会集成果交易、产品展示、高层论坛、合作交流于一体，重点展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智慧城市、光电显示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产品。经过多年

发展，高交会已成为中国高新技术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推动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

国际化以及促进国家、地区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二十五届高交会将于 2023 年 11 月 15-19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相关会场以及网上举行，安排

有展览、论坛、专业技术会议、活动、相关会场和线上展会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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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事务类

一、展览工作进度安排

工作内容 适用展区 截止时间 要求

申请展位，签订合同 所有展区 售完即止 联系所属展区的联系人。

网上提交相关资料 所有展区 10月21日前
登录高交会CIS系统申报参展商信息

及各项资料，获免费办理会刊名录。

缴纳展位费，申报展

位特装方案
所有展区 10月21日前

展装方案要做到安全第一，提倡绿色

环保。展位费到帐后，方可办理入场

手续。

奖项申报 所有展区 11月1日前
登录高交会CIS系统填写并提交完整

相关资料。

网上申请办证 所有展区 11月7日前 登录高交会CIS系统进行申请。

承建商进场布展

4/7/8/9 号馆以

及二楼展区

11月10日-13日

8:30-17:30

11月14日8:30-14:00

办理布撤展施工证，并凭证进场布展，

严格遵照布展有关规定施工，并做好

本展区的消防安全工作。期间，将现

场发放参展商证等资料。

参展商进场布展 所有展区
11月14日

8:30－14：00

参展商运送展品入馆。须凭大会有效

证件（如参展商证、工作证等证件）

入场。

封馆安检 所有展区 11月14日 清馆，具体安检场地等大会通知。

开展 所有展区 11月15-19日
参展商展示产品与技术，与专业观众

洽谈。

展览结束 所有展区 11月19日17:00 参展商收拾物品准备撤展。

撤展 所有展区
11月19日17：00-24：00

11月20日0：00-8：30

参展商撤展，展品凭《参展商物品出馆

核准单》出馆。

二、证件办理

（一）证件种类

高交会有贵宾证、嘉宾证、参展商证、特邀买家证、会务证、采访证、布撤展施工证等证件类

型。

（二）办证方法

1、参展商通过登录高交会CIS系统申办证件，截止日期为11月7日。

2、每个参展商各类证件的数量配额由该展区负责人员依据规定通过CIS系统分配。参展人员应

实名登记个人身份信息,提交符合大会要求的个人证件照片。

3、办证数量超出规定总额，或逾期提交资料的参展商，经展团、展区核准，到现场办证点办理

并缴纳制作费（200元/证）。

4、参展商（组团参展的由组团牵头单位）展前向各展区负责人联系领取证件事宜。

5、现场办证时间为11月13-19日，实施自助办理取证方式。由参展商提交办证申请以及在CIS

填写办证信息，经过展团、展区审核，完成现场换证或缴费登记后，在制证处登录自助设备打印证

件。

6、布撤展施工证由承建商在深圳会展中心官网上的参展指引、展会施工证申请平台上注册后提

交施工人员信息资料并缴纳工本费（工本费20元/张）后凭取证码到211C自助打印机取证。

（三）证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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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交会各类证件均为记名证件，专人专用，采用人像识别技术，不可转借、涂改、伪造。

2、展商证、嘉宾证、会务证如需更换持证人员，按1个标准展位可免费更换同单位同类型证件1

个办理（非标展的按1个/9㎡更换）。

3、证件遗失，应及时报告所在团组及展区。如需补办证件，按200元/张收取制作费。

三、布展事项

（一）布展类型说明：

1、布展分为标准展位和特装展位的布展。标准展位是指使用统一规格的材料，按统一规定模式

搭建的展位。标准展位由大会各展区主场承建商统一搭建，通常配备：楣板、展架、两支射灯、地

毯、两把椅子、一张桌子、一个220V(500W)电源插座等设施。特装展位是指在预留空地上使用非标

准制式的材料进行特殊搭建的展位，由参展商自行选择有资质的承建商进行搭建。

2、承建商分为展区主场承建商、参展商自聘承建商。展区主场承建商提供展区现场服务与管理，

负责展区内标准展位搭建，承接展区内参展商展位设计、搭建和装饰，简称主场承建商；参展商自

聘承建商是由参展商自行聘请的具合格资质的特装展位搭建单位，以下简称展位承建商。

（二）布展时间

各展区布展时间请详见下表：

布展阶段 适用展区 时间安排 注意事项

承建商进场布展 所有展区

11月10日-13日

8:30-17:30

11月14日

8:30-14:00

办理布撤展施工证，并凭证进场布展，严格

遵照布展有关规定施工，并做好本展区的消

防安全工作。期间，将现场发放参展商证等

资料。

参展商进场布展 所有展区
11月14日

8:30－14：00

参展商运送展品入馆。须凭大会有效证件

（如参展商证、工作证等证件）入场。

封馆安检 所有展区 11月14日 具体安检时间等大会通知。

（三）布展施工管理

1、对承建商的要求

参展商可自行指定符合下列要求的承建商进行特装展位的设计与搭建。

 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企业，并具备展览工程施工资格的承建商。

 具备专业技术队伍，有固定的从事展览工程业务的人员。同时，应确保有足够的人力、物

力，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各项布展、撤展工作。

 熟悉并遵守深圳会展中心对于布展、撤展、施工、安全、防疫、消防等各项管理规定，并

自觉服从大会现场工作人员的管理。

2、特装展位布展的资料审核

特装展位布展的参展商，应于 10 月 21 日前向主场承建商申报特装图纸等备案资料,经审报备通

过后，承建商方可办理有关手续进场施工。图纸不合格的，参展商要按照主场承建商的要求进行整

改，并在 11 月 4 日之前重新报送备案资料，主场承建商将对修改过的图纸重新审查。对不按期交付

审核而造成的工期延误及后果由参展商自行承担。

特装展位应报送的备案资料如下：

 特装图纸，包括：

1) 设计方案的立体彩色效果图。

2) 设计方案的平面图、立面图（包括详细尺寸和材料说明）。

3) 设计方案的结构图以及注册结构工程师签署的结构安全计算书(二层及大跨度结构和大型

舞台、看台等）。

4) 有关用电资料（包括电气接线图、电气分布图、开关规格及线径大小等所使用材料的说明、

用电负荷等）。

5) 材料报送单位和承建商联系人、联系方法的详细资料。

6) 所有设计图纸和文字说明须使用 A4 规格。（不接受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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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前再次报送

审核通过

审核未通过

 承建商营业执照复印件，相关的资质证明。

 签署后的《深圳会展中心进馆作业安全承诺书》。

3、特装展位布展流程

4、施工管理规定

（1）基本要求

1）特装布展参展商对所有已经报送备案的内容，一律不得自行更改；如确需更改的，须在 11

月 4 日前向主场承建商重新报送。对擅自更改的，大会有权不予供电，并予以处罚。

2）所有特装布展展位的设计与施工，其垂直正投影不得超出预留空地的范围。如果展台设计影

响了其他参展商的展台效果，大会有权要求该参展商改变展台设计。

3）特装布展参展商负责所属展台的地毯内装饰，所有地毯和地面装饰的固定，不可使用泡沫胶

或其它难以清除的胶纸直接粘贴在地面上。

4）特装展位装饰时，应注意自行做好地面保护措施，以减少地面污染，否则展馆将有权扣除部

分或全额的清洁押金作为清洁费用。

5）特装展位总体限高 6 米，各馆平台下及 2-5 楼区域限高 4 米。

6）承建商应将施工许可证挂放在展位醒目位置。施工人员必须正确佩戴合格的安全帽、安全带

等个人防护用品,严格按图进行施工，不得超出施工许可证规定范围，并随时接受大会现场工作人员

的监督和检查。对现场工作人员发现的任何安全隐患必须无条件整改。

7）展位搭建消防要求：

在深圳会展中心馆内搭建的展台必须使用不燃或难燃材料（须提供材料燃烧性能检测报告以备

查验）。木夹板必须经充分防火处理使其阻燃性能达到难燃（B1 级），建议全面使用难燃木夹板。

地毯、布幔等必须达到难燃 B1 级。馆内禁止使用聚氨酯（泡沫类）、泡沫 KT 板、易燃塑料制品、

主承建商通知图纸审查情

承建商可在网上办理进场施工手续也可到现场服务台办

理：

1.办理〈施工许可证〉

2.办理布/撤展人员工作证

3.交纳有关施工管理费、电费、垃圾清运押金

将图纸退回，参展商按要
求对展位设计做出修改

承建商进场施工

11 月 14 日 14：00
结束布展，封馆安检

主场承建商审图

参展商特装展位

特装展位

委托承建商设计展位

10 月 21 日前
向主场承建商申报图纸等备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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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海绵、弹力布、纱制品、无纺布、网格布等易燃材料。材料的燃烧性能不明确的，须提供材料

检验报告，证明其燃烧性能满足相关要求。2 层展位、封顶超展位面积三分之一的展位、密闭房间

需由参展商按消防要求委托有消防施工资质的单位安装能与会展中心消防中心联动的临时自动喷淋

设施和感烟探测设备（详细事项请向安保部咨询，咨询电话 0755-82848835）；2层展位使用的板材

必须为阻燃板材；特装展位每 50 平方米应配置至少 1 具 ABC 型干粉灭火器（5 KG），并放置于明显

易拿处；展位搭建不得损坏、遮挡、埋压、圈占、堵塞和挪用展馆消防设备设施；禁止携带易燃、

易爆物品进入展馆；禁止在展馆范围内进行明火作业及演示；展馆内严禁吸烟。

8）电气安全要求：

8.1 展台搭建必须有符合规范的电气图纸。

8.2 电气设备及线路的安装应符合相关电气安装施工规范和消防安全要求，须配置漏电保护开

关。

8.3 安装操作人员须持有效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书。

8.4 展位地面线路必须在线管或线槽内敷设，连接确保规范、可靠。

8.5 开关及线缆的负荷承载应控制在设计容量的 80%内，严禁私自增加用电负荷。

8.6 严禁使用塑料双绞线和花线，严禁使用发热量大的灯具和用电设备，加热电器须专线单独

配电且额定功率不得超过 2.2 千瓦。

8.7 特装展位搭建地台时，必须预留地沟配电箱的取电接口及电缆线出口（会展中心电工给予

指导）。

8.8 展位配电箱安装须离地 30 厘米以上，未经会展中心相关人员授权允许，不得打开会展中心

展位配电箱及操作其他电力设备设施，否则将依据会展中心相关管理规定给予处罚。

9）展位搭建严禁占用，阻塞消防疏散通道，严禁圈占、遮挡消防设备设施。

10）2米以上的登高作业严禁使用人字梯、自制铁梯或木梯，必须使用登高平台。

11）标准展位的楣板文字（参展商名称）经核对后，由主场承建商统一制作，未经批准不得擅

自更改。如确需更改，请到服务台与主场承建商联系。

12）展位相邻的展商请依展位分配图示自行协调边界布展和布展高度及结构安全问题。

13）从布展之日起，所有进馆人员应佩带相关证件，服从并配合安保人员的检查，不准将证件

转借他人和带无证人员进馆，违者将予以处罚。

14）严禁在展馆公用设备设施、地面和墙体粘贴任何物件，不得使用双面及单面胶等粘贴材料

在展馆通道的柱子上粘贴任何物件，不得在墙面、地面打孔、刷漆、刷胶、粘贴、涂色。严禁锯裁

展馆的展材、展板或在展材、展板上油漆、打钉、开洞。不得损害展馆的一切设施，如有违反，将

按损坏设备价格的 2-5 倍处罚。

15）布撤展期间，严禁使用扶梯搬运货物；使用货梯搬运货物时，轿厢须有专人跟随看护，搬

运货物时不能阻挡电梯厅门超过 2 分钟，严禁碰撞电梯厅门和轿门。电梯轿厢尺寸长 2.1 米、宽 1.5

米，高 2.3 米，轿门宽 1.1 米，高 2.1 米。如有违反，将按损坏设备价格的 2-5 倍处罚。

16）所有水、电、气源配置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向主场承建商预定。

17）展馆工作时间为 08:30－17:30，需要加班的参展商必须在当天 16:00 之前，通过现场服务

台提前申请，同时缴纳加班费用。

以上消防安全要求未尽事宜，请遵照《深圳会展中心展馆使用管理规定》（最新版）执行。

（2）使用高档装修会议厅（室）的保护要求

根据深圳会展中心现行规定，为做好会议室的成品保护工作，原则上禁止在高档装修会议厅（室）

进行展位搭建施工或其它目的和形式的施工搭建。如因特殊情况确需施工的，需通过主（承）办单

位或主场承建商向展馆提出书面申请，经书面同意后方可施工。施工前要做好对该馆地面、墙面、

顶棚以及灯光、音响设施的保护措施，并经中心工作人员检查审核后方可施工。对于施工过程中所

造成的改动或破坏，由该展位承建商负责恢复原貌或赔偿。

承建商进场前须按《高档装修会议厅（室）进场搭建押金数额标准》交纳施工押金，活动结束

如未产生破坏，押金全数退还；如产生破坏，须按维修费用全部或部分扣除押金。

（3）布展期间运输车辆管理及布展车辆路线安排

1）为规范布撤展货车入馆卸货清运等工作，加强布撤展货车管理，根据本届高交会布撤展工作

安排，进入深圳会展中心的车辆需查验车辆通行证，请各布撤展车辆司机提前将高交会《布撤展临

时通行证》（电子车证）打印两张，标注清晰车辆号牌及联系方式放置在车头，便于现场交警、保

安交通管理员检查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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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布展期间，货车进入会展中心后，按指定地点临时停放，卸货后立即驶出会展中心。搬运物

品出展馆时，须持大会《参展商物品出馆核准单》（由各展区现场办公室发放，简称“放行条”），

经门卫人员查验后放行。

3）布（撤）展期间所有集装箱车不得直接入馆，集装箱货物可在馆外分装到货车后，再由货车

将货物运送至馆内。

4）进出会展中心的各种车辆须服从现场交警、保安交通管理员的指挥，按规定路线行驶，并按

指定位置停放。具体布（撤）展车辆行驶路线参见手册第八部分附件类“布撤展车辆进出深圳会展

中心场馆行驶路线图”。

5）布（撤）展期间所有货车请提前向所属展区工作人员申领由深圳市交通警察局统一制作颁发

的高交会布/撤展车证，并在《深圳市机动类车辆通行证使用登记系统》登记后，方可在市区通行及

凭证进入展馆，并请服从现场交警和交通管理员的指挥。

6）按照深圳市交通管理部门的要求，大货车和小货车按照不同时段，在不同区域限制行驶（可

登录深圳市交警局网站：http://szjj.sz.gov.cn/m/YD_ZWGK/YD_TZGG/YD_GGJG/content/post_102

54460.html 查询）。另外，深圳市实施早晚高峰期间非本市核发机动车号牌载客汽车的限行措施（可

登录深圳市交警局网站：http://szjj.sz.gov.cn/m/YD_ZWGK/YD_TZGG/YD_GGJG/content/post_104

24096.html 查询）。

7）以上如有变化，以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发布的临时公告、现场交通管制和交通标识为准。

（四）布展现场服务

布展期间，大会将在展馆（厅）内设现场服务台，负责咨询、接待、办理布展手续等相关事项，

提供下列服务：

 办理《施工许可证》审批手续。

 申报加班。

 水电申报及设备安装。

 消防咨询。

 收取清洁押金。

 收费。

四、撤展事项

（一）撤展时间

展会结束后，参展商应按撤展时间安排有序撤展，及时将特装展台撤出展馆。

具体撤展时间安排如下：

时间 工作内容

11月19日

16:00 停止观众入场

16:30 参展商归还有关设备并领回押金

17:00 停止展位水电供应，参展商办理撤展手续，组织撤展

17:20 各馆隔离门关闭，保安严格把守公共通道

17:25 各展区出口铁马撤离

17:30 大件展品、设备、展台放行出馆

11月20日 8:30 结束撤展

（二）撤展流程

11 月 19 日 16：30

17：00 以后 展品打包，小件展品、资料凭放行条手提出展馆

将租赁器材归还承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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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 以后

11 月 20 日 8:30

（三）撤展管理规定

1、展会结束前，参展商不得收拾展品，以免影响展会的正常工作。

2、展会结束后开始撤展，11 月 19 日撤展至 24：00，11 月 20 日 8：30 前完成撤展。

3、撤展需要用电的展位，请在 11 月 19 日 11:00 前向现场服务台申请。

4、撤展人员，必须佩带相关证件方能出入展馆。

5、所有纸箱、板条箱不能摆放于通道，保证撤展通道的畅通和通道公共设施如地毯等的拆移。

6、展品运出展馆需填写《参展商物品出馆核准单》，并由该展区负责人签字后，由保安验单放

行。

7、爱护馆内设施，不得夹带搬走，不得损坏，违者除照价赔偿外，情节严重的给予重罚。

8、除参展商与主承办单位协商后有特别要求外，撤展后遗留在现场的一切物品或展品将被视为

遗弃。

9、撤展时，参展商不得随意拆除、移位大会安装的所有设备，对擅自将非自有展具、电器及通

讯等各类设备、设施带走的，按原价1倍赔偿，情节严重者，交安全保卫部处理。

10、参展商必须遵守由大会发布的“展览现场日程安排”及其他指示。撤展的具体安排以展览

现场发放的《撤展通知》为准。

（四）撤展期间运输车辆管理及撤展车辆路线安排

1、由于撤展车位有限，因此所有撤展车辆应按规定分批次进行撤展。

2、11月19日，展馆周边的红线内地面停车区域严禁停放任何车辆。

其它有关管理规定及路线同“布展期间运输车辆管理及布展车辆路线安排”。

（五）特装垃圾清理清运

1、主场承建商应加强对展商及搭建商的监督管理，保障展会布展及撤展期间展馆红线外市政

环境的干净整洁。展前，主场承建商应向展商或展位承建商收取展位清洁押金，统一向会展中心缴

纳展场清洁押金。

2、在布撤展结束前，参展商必须将展台的垃圾清运出展馆。撤展结束后 48-72 小时内经大会本

馆现场管理人员确认后，方可到主场承建商处办理退还押金手续。如遗留装修垃圾，将从清洁押金

中扣罚相应垃圾清理费，未清理垃圾的展台将不予退还清洁押金。

3、特装展位的拆除实行“谁搭建、谁拆除”的原则，展位即拆即装，清理人员需有合法证件，

展位拆下的材料出馆需开具《参展商物品出馆核准单》，为保证市容环境和人员的人身安全，禁止

使用板车、手推车等清运展位垃圾出馆。

4、特装展位的垃圾清理实行“谁产生、谁清运”的原则，须将布展及撤展期间产生的展位装修

展品回运

参展商到现场服务台领回清洁押金

结束撤展

大件展品、设备打包

填写《参展商物品出馆核准单》

清拆展台，运走大件展品

将展台内垃圾运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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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清运至合法的填埋场或废品回收站，严禁将展位垃圾丢弃在展馆红线范围内其他区域，否则将

扣除相应清洁押金。

5、为保证展馆周边的市容市貌，严禁将展位垃圾丢弃在展馆红线外市政区域内，如有发现违规

丢弃将按政府有关规定予以重罚，并承担相关责任。

（六）押金退还流程

1、将租赁器材在闭馆前30分钟内归还到原办理租赁的主场承建商现场服务台，办理租赁押金

退还手续。

2、特装展位清退安全清洁押金：展位清理干净，找现场清洁人员确认（人员电话会贴在服务

台），确认后留存确认单，即可离场。押金刷卡的会在撤展后第二天算起五个工作日内取消预授权

的冻结。押金汇款的将会在撤展结束后第二天算起三十个工作日内打回到所留存的帐户。

五、门票事宜

（一）门票种类

高交会参观门票采用电子票形式。门票使用方法以高交会官网通知为准。

参加中国高新技术论坛，需加持相应会议活动场次的有效凭证（确认短信、邮件、入场券等）

入场。

（二）获得门票的方式

1、大会将为参展商配发一定数量的展会门票，可通过高交会CIS系统获取并转赠。

2、论坛门票通过网上注册申请免费获取，申请程序如下：

（1）登录高交会网站（www.chtf.com），首页点击“论坛及活动—中国高新技术论坛-论坛听

众注册”进行注册申请，或者直接登录https://cis.chtf.com报名，申请截至日期：每场论坛开始

的前一天。

（2）申请信息一经审核通过，将以电邮或手机短信的方式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可凭通知并携带

相关证件参会。

（三）门票使用注意事项

高交会实行实名预约制，完成实名验证并预约后，展期直接刷身份证入场（照片、复印件无效）。

六、免费公交地铁乘车券

大会按办理票证登记的实名手机号配发免费电子乘车券。其中，持高交会证件、预登记门票、

电子赠票的客户按时间每日配发2张，持售票的客户按数量每张配发2张。符合条件的参会人员，可

在大会开幕前通过本人手机登录“深圳通”APP或“深圳通+”小程序【我的车票】功能中查询乘车

券配发情况并在会期使用。

七、大会车辆通行证

大会主会场停车通行按深圳市交通管理部门的相关要求执行。

高交会期间，入场车辆须持有第二十五届高交会机动车辆通行证，按通行证上指示说明使用，

并按指定路线进入指定区域停放。

八、线上展会事宜

1、参展商须签订《第二十五届高交会网上参展责任书》。

2、鼓励参展商对上传或使用的图片/视频等信息主动采用水印，防止盗图抄袭等；尽可能在上

传产品时附上知识产权证书，如专利证书，商标证，作品著作权自愿登记证书等，尽最大限度进行

自我知识产权保护。

3、目前线上展会平台尚未开放，请参展企业提前准备企业、展品资料，待平台开放使用后根据

后期公布的线上展会《企业展品信息上传操作指引》统一上传。

九、主会场展馆分布图

详见手册第八部分附件类“第二十五届高交会展区分布图”。

十、各展区联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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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名称 位置
展区承办

（合作）单位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E-mail

国

家

科

技

创

新

成

果

展

工业和信

息化专馆
4号馆 刘丹丹 010-68207980 liudan0817@sina.com

中科院专

馆
8号馆 马学涛 020-37656939 mxt@gzb.ac.cn

商务部专

馆
7号馆 李刚 18510001216 ligang@163.com

农业农村

部展区
9号馆 吴小姐 010-82105243 agrittex@caas.cn

国家知识

产权局展

区

9号馆

及二楼

展区

王志伟 010-62151281 wangzhiwei@ppac.org.cn

省市及高

校展区
9号馆 高交会交易中心

李梦婷

姚磊

张凯强

0755-82848894

0755-82848785

0755-82848892

mengting@chtf.com

mailto:ligang@163.com
mailto:mengting@cht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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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规则类

一、重要提示

（一）所有参展商必须严格遵守《深圳会展中心展馆使用管理规定》的各项要求。该规定请到

深圳会展中心网站 www.szcec.com 的“资料下载”栏目下载查阅。

（二）本手册中涉及的深圳会展中心各展馆黄线内尺寸及配电箱分布图等图纸和参数可登录深

圳会展中心网站 www.szcec.com 的“资料下载”栏目下载查阅。

（三）展馆内原则上禁止展商任何形式的墙面高空悬挂，如有特殊需求，请联络相关展区的联

系人。

（四）11 月 14 日 8:30－14：00 为参展商布展时间，须凭大会有效证件（如参展商证、工作证

等证件）入场。该时段为参展商运送展品入馆的时间，若展商提前将展品运送至展区，须自行做好

安全防护。

（五）本届高交会所有展商资料均通过“高交会信息服务平台（CIS）”（简称高交会 CIS 系统）

进行填报，请参阅参展服务中“展商资料申报”相关内容。CIS 内的展商资料将免费收录《高交会

会刊》，并提供给参会人员查询。请认真填写并于 10 月 15 日前提交，如逾期提交将导致无法收录

大会资料。

（六）2 层展位和封顶超展位面积三分之一的展位及密闭房间需由参展商按消防要求委托有消

防施工资质的单位安装能与会展中心消防中心联动的临时喷淋和烟感报警器；2 层展位使用的板材

必须为阻燃板材。

（七）所有展位须进行展位号标识。

具体规则和办法请遵照《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展位号标识规范指引》（详见手册第八

部分附件类）。

（八）所有参展商须按大会要求切实做好本单位意识形态安全管理工作，对本单位参展展品及

宣传品等安全负责，确保展示内容与大会主题相符，确保展区陈列、宣传、推广活动等没有违法违

规内容。

http://www.szcec.com
http://www.sz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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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展规定

（一）展期时间安排

日期 时间 事项 展馆区域

布

展

11 月 9 日 8:30-17:30 划线/吊旗悬挂 全馆

11 月 10 日 8:30-17:30 进馆卸货/布展 全馆

11 月 11-13 日 8:30-17:30 布展施工搭建 全馆

11 月 13 日 17:30-24:00 通宵布展 全馆

11 月 14 日
0:00-14:00 通宵布展，展台布置

全馆
14:00-17:30 清馆，场地安检(待定)

开

展

11 月 15 日

8:00 参展商入场

全馆

8:30 贵宾入场

8:30-12:00 专场

12:00 观众入场

16:30 观众停止入场

17:30 闭馆

11 月 16-18 日 8:30 参展商入场

9:00 观众入场

16:30 观众停止入场

17:30 闭馆

11 月 19 日 17:00 展览结束 全馆

撤

展

11 月 19 日

15:00-17:00 大型货车缓冲区等候 东门缓冲区

17:00-21:00 展览结束，展品撤场 全馆

21:00-24:00 通宵撤展

20 日 8:30 前交馆
全馆

11 月 20 日 0:00-8:30

(二)展品与资料进出馆

所有进、出馆的物品均需接受门卫的查验。布展期和开展期间展品原则上只进不出，需出馆的

物品，须持有《参展商物品出馆核准单》(简称“放行条”)，并经展区现场负责人签字后才能放行。

布撤展及展览期间，参展商应有专人看管展位，保证展品及个人随身物品的安全。

（三）进出车辆管理及路线安排

1、展会期间，车辆凭“高交会车辆通行证”出入展馆，并根据该证所指定的停车区域将车辆停

放在展馆周边的红线范围内停车区域、地下停车场或展馆附近的停车场。

2、展会开展期间，所有货车不得入馆。

3、按照深圳市交通管理部门的要求，大货车和小货车按照不同时段，在不同区域限制行驶。另

外深圳市实施非本市核发机动车号牌载客汽车在工作日早高峰（7点—9点）和晚高峰（17点30分—

19点30分）限行，其余时间段和法定节假日不限行制度；同时规定对非本市核发机动车号牌载客汽

车因全国、全省性大型会议、展会等活动需要在禁行时间、禁行道路通行的，可提前到市交警部门

办理机动车辆临时通行证，经批准可按规定通行。（具体路段和限行时间请查询深圳市交警局网站

相关公告）

4、以上如有变化，以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发布的临时公告、现场交通管制和交通标识为准。

5、展会最后一天，为保障撤展货车入馆秩序顺畅，展馆地面停车场（除贵宾停车区外）禁止停

放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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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位管理

1、严禁转让或转租（卖）展位。如展位使用单位与展位申请单位不一致，均视同违规转让或转

租（卖）展位。

2、展会期间所有展位应有专人值守，并应指定一名该展位参展商的正式工作人员作为展位负责

人。展位负责人必须坚守岗位，并有义务向管理单位说明展位使用情况。每个展位负责人只能负责

一个展位。

3、展会期间不得从事现场物品买卖活动。为维护高交会展会现场秩序，创造良好的展会环境，

保障参展、观展人员权益，防止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现象发生，禁止参展商或个人在展位上进行任何

销售行为。

4、展会开始后，未经主办单位许可，任何展品不可从展台或现场撤走。在展会未结束前，任何

展台不准拆卸。

5、对违规的单位，作通报批评、没收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展位所得等处理。对情节严重者，

取消参展资格，或送交执法机构处理。

6、检举揭发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展位者，将给予保护并奖励。

（五）展品及宣传品管理

1、在展位内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展品，视为违规展品，禁止参展，并由该参展商承担责任。

（1）未按规定办理参展协议的展品。

（2）不能说明来源或归属的展品。

（3）易燃、易爆、有剧毒、有腐蚀性和放射性危害的展品。

（4）其他不符合规定的展品。

2、未经申报或未通过大会审核同意的技术成果或产品不得参展，一经发现，大会保留对该技术

或产品的处理权利。

3、在展示宣传中不得出现有关台独、中华民国（ROC）、法轮功邪教等内容，以及其它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及字样；未经批准，展示宣传中不得随意使用国家领导人的照片、

视频，不得出现其它相关敏感内容和违法内容。

4.如展商在高交会现场宣传展示中需使用地图素材的（包括但不限于喷绘展示、各种宣传资料、

大屏展示、视频播放等），请到标准地图服务系统 http://bzdt.ch.mnr.gov.cn/下载相关标准地图

使用。

5、严禁在会期现场销售展品。

6、展品的摆设限于本展位，不能占用过道及过道上方的空间。如在过道上摆设展品，而使展品

受损或阻碍了消防通道，所发生的一切后果由展商负责。

7、 参展商携带的各种资料，仅限于在本展位派发，不得在他人展位和通道上派发。也不得在

通道上摆放宣传品和宣传资料。

8、参展商须遵守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法规，确保参展技术和产品不构成侵权，并做好知识产权

的自我保护工作。高交会期间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须携带相关的证明材料。

9、派发的各种资料的内容和文字，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参展商对派发的各种资料的真实性

和合法性负全责。

10、不得代替他人分发宣传资料和宣传品，由此而引起的一切纠纷由派发者承担连带责任。

（六）参展安全管理

1、展馆将尽力维护展会秩序，但对展会期间发生的意外人身伤害、展品遗失或损毁不承担任何

责任。

2、参展单位应指定一名展商负责人作为本展位安全责任人，全程负责展位安全，认真做好安全

保卫工作，制定安全保卫措施，加强宣传教育和管理，提高参展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

3、全体参展人员应自觉遵守大会的各项规定，共同维护大会秩序，不参与法轮功邪教组织等非

法活动，提高警惕，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

4、所有进馆人员应佩带相关证件，服从并配合保卫人员的检查。不准将证件转借他人和带无证

人员进馆，违者将给予处罚。

5、展品应按规定摆放，不得将展品摆放在展位以外的任何地方，严禁乱摆卖。要服从大会有关

工作人员的检查与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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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认真做好安全工作，参展商应严格遵守展会用电安全、消防安全、施工安全等规定，加强对

所属人员的安全教育。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制，加强检查管理，一旦发现安全隐患应立即向现场工作

人员汇报。

7、每天闭馆前，参展商应积极配合安保人员认真做好闭馆前的清场工作，主要是清除展区（位）

内的可燃杂物、火种和其它灾害隐患，切断本展区（位）的电源，保管好贵重物品。

8、展览期间由于公共场所人员较多，参展商应妥善保管好个人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如皮包、

手提电脑、相机、手机等），特别是洽谈人员较多时，要有专人看管。

9、每天闭馆前，应将贵重样品存放展柜和保险柜内或采取其它有效保护措施，开、闭馆时要清

点数目，并由专人负责看守和管理，参展商应按时进馆，并不得提前离馆，以确保参展样品的安全。

10、高交会要求各级单位逐级签订安全责任书。即：首先由各参展商向大会提交安全生产《承

诺书》，再由各参展商分别与本展团的承建商签订《施工委托及消防安全责任书》，并交大会备案。

各参展商还应督促本展团的承建商与现场施工、服务单位签订《安全责任书》。《承诺书》及 《安

全责任书》样本请详见手册第六部分提交类。

（七）展位清洁

大会负责公共区域的清洁，主场承建商负责标准展位的清洁，特装展位参展商负责各自特装展

位的清洁。展会期间，主场承建商应保持标准展位的清洁以及装修垃圾的清运工作，特装展位的参

展商应保持各自特装展位的清洁以及装修垃圾的清运工作，展馆的清洁工主要负责开展期间的垃圾

清运和展馆公共区域的清洁工作，同时提供展位内有偿的清洁服务。

（八）贵重展（物）品的风险防范及保险

1、参展商应对各自的展品或其它贵重物品投保财产责任保险，以防失窃、丢失、火灾等引起的

各种损失。参展商还应该为自己展台中的工作人员及施工人员分别购买意外保险及第三者责任保险。

2、有贵重展品参展，建议该参展商与专业的保安公司签订看护合同。额外支付费用聘请保安员

在展期全天看护展位。

（九）噪音控制规定

1、展台发出的音量不可对参观者或其它相邻的参展商构成干扰。

2、声像设备展示的音量应低于70分贝。

3、对屡次违反而不听劝告者，展会现场管理机构有权采取强制措施给予处罚。

（十）关于销售假冒伪劣和乱摆卖的处罚

为保证参展商及观众的利益，维护高交会形象，严禁展会现场乱摆卖和兜售假冒伪劣产品（假

冒伪劣产品的认定以国家规定的相关条例为准）。

1、如现场发现与申报不符的展览产品，将予驱逐、没收。并将其记录在案，作为以后审核参展

的条件之一。

2、因售卖假冒伪劣产品而引起的后果，由展位租用单位和售假单位及个人承担全部责任。

（十一）侵权投诉处理

大会设立知识产权投诉接待办公室和工商现场执法点，鼓励有关单位和个人举报违规展品。商

标、专利、版权权益人应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如发现其他参展商涉嫌侵权，应及时举报。详见本部

分第三条《保护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十二）境外参展商特别注意事项

1、政府法规

参展商必须服从并遵守高交会举办地的所有相关法规。

2、签证申请

（1）参展人员必须确保自身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签证与健康要求。大会可提供一定的帮

助，但不负责为参展商代办签证。

（2）如果参展商人员因没有获得签证而无法参展，合约不能为之取消。

3、海关规定

所有境外申报进口展品属海关监管物品，在进出口环节免予征税和免予办理相关许可证（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和限制进口展品除外）。所有申报入境的参展货物在没有得到海关的许可

之前，任何物品均不得带出展馆或移作他用。此外参展商还应注意以下事项：

（1）对于携带入境的手提物品，在带进或带出展览大厅前，都要通过大会指定承运商进行报关

并获得海关许可。

（2）所有将在本次展览中发出的宣传物品，包括印刷品、名片、资料、礼品等，均需提前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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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和大会查验，否则，不予入场。

（3）请妥善保存海关发出的所有收据，以便大会指定承运商向海关代领回展品。

（4）展览期间可分发小礼品，但需缴交进口税。参展商在分发小礼品之前应该通过大会指定承

运商向海关提交物品数量与价格清单。

（5）所有境外入境展品在未向海关办结相关手续前，不可在现场做任何销售处理。

三、保护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以下简称“高交会”）的正常秩序，增强知识产

权保护意识，处理展会中出现的知识产权纠纷，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

法律法规，结合高交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参展商必须遵守本办法，合法参展，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并承诺承担大会因参展商

的行为而被指控侵犯知识产权所导致的一切费用或损失，参展团组牵头单位则承诺同时负连带责任。

（二）交易规范化和知识产权纠纷防范

第三条 为了有效规范交易行为，防范知识产权纠纷并化解可能发生的纠纷，高交会倡导参展企

业和采购商在进行交易时使用高交会推荐的示范合同文本签订书面合同，预先约定和谐有效的争议

解决方式。

第四条 发生纠纷的，参展企业或采购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出投诉并请求处理，除非当事人对纠

纷解决方式另有约定。

（三）投诉处理

第五条 高交会现场设立“高交会权益保障中心”(以下简称“保障中心”)，受理本届发生在展

览现场的涉嫌侵犯知识产权投诉，是高交会展期接受知识产权投诉的机构。保障中心由深圳国际仲

裁院等机构派驻工作人员现场办公。

第六条 符合以下条件方可向保障中心投诉：

（1）投诉人是权利人或者是利害关系人；

（2）被投诉人为本届高交会参展商；

（3）投诉事件发生在本届高交会展期的现场；

（4）未向人民法院起诉或向有关政府主管部门提请处理。

第七条 处理投诉程序

（1）参展商如在展位被人指控侵犯知识产权，可要求对方向保障中心投诉。

（2）投诉人投诉，需按要求填写《投诉登记表》，并按要求提交合法有效的知识产权权属证明

文件和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文件。

（3）保障中心受理投诉后，召集投诉人与被投诉人现场进行调解。调解按以下程序进行：

1）投诉人陈述；

2）被投诉人抗辩，最迟于四小时内提交有关抗辩材料；

3）双方进行辩论；

4）调解；

5）保障中心做出处理。

保障中心可以采用其认为有利于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方式对投诉进行调解。被投诉人未提出

答辩的，不影响做出处理决定及执行。

第八条 投诉处理结果

（1）双方达成和解，签订和解协议，按和解协议执行；为了使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

力，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有权请求深圳国际仲裁院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快速作出仲裁裁决。

（2）被投诉人不能提供未侵权有效抗辩举证的，则根据投诉请求协助投诉人拍照取证，要求被

投诉人将涉嫌侵权物品下架，或暂扣涉嫌侵权物品，并要求被投诉人签署《承诺书》，承诺在高交

会期间不再展出涉嫌物品。《承诺书》一式四份，分别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各留存一份、保障中心留

存两份。

（3）被投诉人提供未侵权有效抗辩举证的，不支持投诉人的请求，并告知投诉人不支持的事实

和理由。

第九条 保障中心受理投诉的过程及处理决定都应当记录，交由大会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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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责任

第十条 投诉人不得在高交会展览现场采取任何扰乱展览秩序的行动。投诉人如未通过保障中心

直接与涉嫌侵权方交涉，在展馆引起纠纷以至于影响展览会正常秩序的，大会有权将引起纠纷的人

员清出展馆。

第十一条 无论保障中心是否对被投诉事项做出处理，在本届高交会结束后，投诉人与被投诉人

采取的任何进一步法律行动，与高交会不再有任何关系。

第十二条 被投诉人对保障中心的处理结果有异议的，可在24小时内到保障中心提出抗辩，但不

中止决定的执行。被投诉人不得以处理决定对其不利为由要求退还参展费。

第十三条 被投诉人应当执行保障中心的处理决定。拒绝执行或拖延的，将取消其参展资格，封

存其展位内的一切物品直至本届高交会结束。展位费不予退还。

第十四条 参展商受到侵权处理后，再次展出同样涉嫌侵权展品，将取消其参展资格，封存其展

位内的一切物品直至本届高交会结束。展位费不予退还。

第十五条 参展商在本届高交会受到侵权处理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将取消其参展资格，封存其展

位内的一切物品直至本届高交会结束。展位费不予退还。

第十六条 参展商在上届高交会受到侵权处理的，参加本届高交会应当额外交纳相当于参展费

20%的风险保证金。在本届高交会再次受到侵权处理的，风险保证金不予以退还，并且取消其参加下

届高交会资格；未受到侵权处理的，在高交会闭幕后当即退还风险保证金。

第十七条 如果被投诉的参展商为团组参展商，该参展团组牵头单位有责任配合保障中心工作，

并督促被认定侵权的参展商执行侵权处理决定。

第十八条 投诉人提交虚假投诉材料或其他因投诉不实给被投诉人带来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五）附则

第十九条 被认定侵权的参展商以该展位的申请单位（即楣板所列单位）的名称为准。无论直接

侵权者是展位的申请单位本身、子公司、联营单位、供货单位或协作单位，责任的承担者均为该展

位的申请单位。

第二十条 因适用本办法引起的纠纷应当适用于中国内地法律。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高交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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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流程

协调现场公安、消防、医疗急救及相关政府职能部门，

并立即组织会展中心各部门、现场各单位的工作人员

采取措施，控制事态进一步扩大。

市领导、市应急指挥中心汇报

现场处置

高交会现场指挥部(启动预案)

会展中心安保部（先行控制）

（电话：82842110、82842119）

各展区负责人

展会期间发生火警情、意外伤亡、倒塌、示威

游行、骚乱、重大失窃、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

第一知情人在第一时间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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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服务类

一、展商资料申报

（一）本届高交会所有展商资料均通过高交会信息服务平台（简称高交会 CIS 系统）进行填报

和修改。高交会 CIS 系统登录地址：https://cis.chtf.com。
（二）登录账号及初始密码的获取：参展商通过与高交会相关部门联系申请展位，并签订展位

合同后，由该部门为展商申请 CIS 展商账户和初始登录密码。高交会 CIS 系统不提供展商注册申请。

（三）初次登录账户后，需完善展商基本信息及线上展会信息，经各级管理员审核通过后信息

生效。

（四）登录后，通过【首页】或者【资料填报】，按大会要求填写展品/项目信息、展商在系统

内需提交的资料（下载对应模板文件），并进行各类活动及奖项的申报。展商通过高交会 CIS 系统

提交的内容将免费刊登在《高交会会刊》、发布在高交会网站或通过各种查询系统供观众查询，请

严格按照系统要求的格式进行填报，并确保内容的真实准确。

（五）通过【票证办理】，可办理大会各类证件，根据已分配的电子票配额生成电子票。

（六）请按照 CIS 要求的时间提交资料。

（七）《CIS使用手册》请登录高交会信息服务平台（CIS)下载。

二、展商成交信息填报

（一）成交信息指在展会期间，展商参与达成的高新技术成果的交易行为，包括展会现场签订

合同/协议/备忘录、举办签约仪式、支付定金、达成合作意向等多种形式。

（二）填报数据为四项：意向成交项目数、意向成交金额、签约项目数、签约金额。其中签约

成交指在展会期间交易各方已实际签订成交合同的行为；意向成交指在展会期间，交易各方已达成

一致成交意向的行为。

（三）填报时间：11 月 15 日 8:00-11 月 19 日 10:00。

（四）填报途径：通过 CIS 系统填报。CIS 系统登陆方式同上。（会期将开通二维码快捷填报）

（五）展商成交信息为高交会组委办内部掌握，不对外公开。

三、广告发布申请

（一）户内、户外、高交会网站及大会印刷品等广告服务报价详见手册第七部分服务指引及报

价类相关内容，其中，大会证件、高交会指南及导览图等广告的截止日期较早，如有需要请尽早申

请。

（二）为了方便参展商更详尽地了解展会现场广告服务的内容和细节，以便企业提前制定预算，

在展会期间为企业品牌或产品更好地进行宣传以及发布，欢迎与大会广告事业部相关人员联系。咨

询热线：0755-82848959/18589020038王先生。

（三）《第二十五届高交会会刊》将免费发放给参展商及其他相关单位（少量在展馆现场进行

销售），会刊预留了部分广告版面（全彩色），帮助企事业单位尤其是各参展商进行宣传推广。会

刊广告请联系：0755-82848959/18589020038王先生。

四、专业观众邀请与服务

（一）预登记专业观众邀请

10 月 31 日前通过高交会网站或官微进行专业观众在线预登记，经大会审核通过的观众，可凭

本人身份证,于高交会现场直接扫描入场。

欢迎各组团及展商推荐海外客商、重点观众、特邀团体前来参观，大会将在办证入场、落地接

待、参观指引、项目咨询、专题活动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便利服务，详细情况请留意网站公告。

专业观众咨询热线：0755-82849990/82849991。

（二）重点观众邀请

带有投资意向、采购意向的专业观众。此类观众可于 10 月 31 日。前由组团或展商推荐，按要

求提供相应资料并于高交会官方网站进行在线登记，审核确认后，可享受多项入场及接待优惠，参

与会期相关活动。

（三）特邀团体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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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为海内外与高新技术成果产业相关的各类协会、商会、学会等组织组团参观提供便利，为

团体成员免费办理入场证件，可多次入场，且在展期内凭证获得多项接待便利。凡参加高交会的所

有参展商，可向大会提出邀请与之相关的商协会组团参加的请求，并按要求填写《特邀团体观众申

请表》（可于高交会官网专业观众页面进行下载），大会审核通过后将为团体观众统一办理入场证

件。申报截止时间：10 月 31 日。

特邀团体报名咨询热线：0755-82848885/82848799。

（四）海外客商邀请

大会为持有效海外护照的观众免费办理入场证件，可多次入场。凡参加高交会的所有参展商，

可向大会提出邀请与之相关的海外客商参加的请求，并按要求填写《第二十五届高交会海外观众推

荐表》，大会审核后统一邀请，为海外客商统一办理入场证件。申报截止时间：10 月 15 日（展前

随《参展商手册提交类相关表格》发至展商）。邮箱：overseas@chtf.com。

五、海外承运商

第二十五届高交会推荐承运商为：

安普特物流有限公司

联系人：薛勇 手机: +86 138 23711686

电话: +86 755 82824434 传真: +86 755 8282 4514

邮箱: jacky.xue@aptshowfreight.com

网址: www.aptshowfreightlogistics.com

六、法律服务

大会委托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组成律师团队，为国内外参展商和客户提供全面、周到、可靠的

法律服务。

（一）法律服务内容

1、为中外客户提供现场法律咨询。

2、为参展客户派选随行律师，提供投资环境考察、项目洽谈、法律文书起草、签约、见证等法

律服务。

3、接受客户委托，办理涉及中、外方独资、合资公司注册登记、产权重组、股权转让、股权变

更、收购兼并、公司境内外上市等法律业务。

4、提供商标和专利权的申请、登记注册、实施许可及转让等涉及的法律服务。

5、为项目客户选派项目律师，就客户所确定的项目提供全程跟踪服务，提供从项目考察、谈判、

签约起直到项目实施的具体运作等法律业务。

6、客户要求的其他法律服务。

（二）服务预约

为保证及时为客户安排服务律师，接受服务预约。联系方法参见本部分第十四条的服务联系方

式。

七、保险服务

为了有效地预防展会期间的突发事故，减少由此带来的意外损失，主办单位提醒参展商入场前

应购买相关保险，建议保险内容涵盖失窃、公共责任、财产破坏及其后果、人身伤害及间接损失等

方面。大会推荐的保险合作商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和深圳市多安保险代

理有限公司。具体参保内容、投保方式及联系人信息等请详见手册第七部分服务指引及报价类。

八、媒体宣传推广服务

本届高交会期间，海内外媒体将到会采访报道。为协助各展团、展商与媒体之间建立起简便、

快速的沟通渠道，引导媒体关注参展商的参展及活动情况，适时组织相关的采访报道，本届高交会

将为各展团、展商提供宣传推广服务。参加办法请详见手册第五部分活动类。

九、商务考察服务

为了帮助参展商更好地了解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状况，本届高交会继续推出商务考察服务，

组织高交会参展商到深圳名企实地参观考察，开展面对面交流，多角度深化合作，拓展商机。参加

mailto:jacky.xue@aptshowfreight.com
http://www.aptshowfreightlogistics.com/


19

办法请联系各展区联系人或关注高交会网站相关公告。

十、餐饮服务

为满足高交会期间各主办单位、展商、观众及服务人员的就餐需要，大会将在本届高交会期间

分别设置馆内中西式快餐区、咖啡休闲区、组团单位用餐区、自助餐区等餐饮服务项目。各餐饮区

的具体位置请详见大会《指南》或《导览图》。

十一、推荐酒店服务

为了满足参展商参会期间的酒店住宿需求，本届高交会提供推荐酒店服务。参展参会的来宾可

通过大会推荐商旅合作商来预定酒店，也可以自行预定酒店。推荐酒店详情及预订方式请详见高交

会网站“参展指引”和“参观指引”栏目下的“酒店推荐”子栏目。

十二、交通服务

为保障参展商参会的交通便捷，本届高交会期间，将继续提供凭免费乘车券免费乘坐公交地铁

的服务。免费公交地铁乘车券领取和使用办法请详见高交会网站相关公告。

同时，本届高交会期间还将开通从部分推荐酒店到会展中心之间的专线巴士线路。欢迎参展商

预定专线巴士线路上的酒店，享受高交会专线巴士服务。专线巴士的最终线路及具体班车时刻表将

根据后期各酒店的房间预订情况公布，请留意高交会网站及展馆现场的公告。

十三、网络服务

高交会期间网络服务由会展中心通信合作单位中国电信统一受理，办公地点：会展中心 205A 服

务台。

十四、服务联系方式

（一）会务服务

类 别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E-mail

广告 王立平 0755-82848959 0755-82931480 szcec@foxmail.com

法律 黎永绿 0755-83789590 0755-83789590 sirgreen@vip.163.com

会议室安排 洪雁 0755-82848756 0755-82848667 hongy@chtf.com

大会咨询 李伟明 0755-82849990 0755-82848792 chtf@chtf.com

海外承运商
薛勇

（安普特物流）
0755-82824434 0755-82824514

jacky.xue@aptshowfreig

ht.com

保险

江妮

(人保)
13715254465 0755-25175649

jiangni03@shenz.picc.c

om.cn

袁锐波

（多安保险代理）

0755-88316366

13826559119
0755-88316366 543278747@qq.com

网络

何为

（会展中心）
0755-82848806 6912383@qq.com

陈工

（中国电信）
18033073458 18033073458@189.cn

mailto:tantan@chtf.com
mailto:jacky.xue@aptshowfreight.com
mailto:jacky.xue@aptshowfre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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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馆配套服务（仅供选择）

类别 联系单位 联系人 电话

特装展位垃圾清运/拆除 深圳市新东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商国良 0755-82848843

酒店、机票预定、旅游接待等服务 深圳市捷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刘艾 13302319446

图文处理服务 深圳市博艺会展有限公司 许江义 13923855223

便利店服务 深圳市雅域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谢彬 13509693160

翻译、礼仪服务 深圳市朗文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陈可 13714658483

便利店服务 罗森（深圳）便利有限公司 谢凯聪 14774679492

便利店服务 深圳市金百汇实业有限公司 林育军 13168881238

便利店服务 深圳青舟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何建平 13316834988

展会搭建用品服务 深圳市凯森展览有限公司 李柳青 13410288985

打字复印、礼品售卖服务 深圳市火炎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曹松 13378667433

电子器材租赁服务 深圳达志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崔强 13026643696

商务空间服务 深圳金明星科技有限公司 闭业新 13691791199

绿植、花卉租售服务 世展（深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王佳泽 1591400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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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活动类

一、新产品新技术发布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是高交会的亮点活动之一。在高交会期间举办的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

聚集了物联网、智能家居、人工智能、AR/VR、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生物医疗、新能源、新材料、

节能环保等当下热门专业领域的企业，内容丰富、广受好评。本届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聚焦领域

将重点关注深圳“20+8”产业领域，助力产业发展。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是大会为高交会参展商在高新技术领域的新产品和新技术方面取得的成

果提供的信息发布平台。本活动形式不限，推荐采用主题演讲的形式，发布单位自行组织发布内容，

由发布单位的高层人士或技术负责人发布本单位的最新产品和技术。

组委会统一免费提供场地和设备，由大会合作单位负责现场服务和协助观众的组织。每个发布

厅面积约为40-120平方米，可容纳30-100人。大会将通过官网、微信、活动手册等渠道对发布相关

内容进行展示宣传，并将活动纳入大会主要活动日程。同时大会将协助邀请数十家媒体到场，并在

每个会议现场派驻一名新闻编辑为每场活动撰写新闻通稿。

为保证发布效果，建议发布会单位自带部分媒体和观众参与，如发布单位对媒体报道有更高的

需求，也可由我方推荐的合作媒体提供有偿增值服务。

参展商通过高交会CIS系统提交相关报名申请，经过专家评审通过后，即可获得举办活动的资格。

大会将对审核通过的发布单位进行培训、辅导。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组委会

活动时间：2023年11月15-19日

活动地点：深圳会展中心展馆内会议区（地点待定，实际以大会最终公布的议程为准）

语 言：中文（无同传）

报名对象：所有高交会参展商

报名方式：通过高交会CIS系统填写相关报名表，经过专家评审通过后获得举办活动的资格。场

次有限，按专家审核结果先到先得。

报名时间：即日起-10月25日

收费标准：免费（如需有偿媒体服务，另行提出申请）

联系人：刘女士；手机：18529072332；邮箱: 773910397@qq.com

二、项目融资路演会

项目融资路演会是高交会针对海内外有融资需求的企业而在会期举办的直接与众多投资机构见

面、路演、互动的专项投融资活动，是项目方和投资方面对面交流、快速对接的桥梁。该活动在投

融资方面一直坚持为参会项目方作会前辅导、会中对接、会后促进，是高交会搭建高新技术项目与

风险资本对接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活动参与形式有两种：A、项目路演：上台进行15分钟项目路演，集中向近百家投资方推荐自身

项目，吸引投资方的关注，会后与投资方进行互动交流；B、参会/项目编入汇编：参加会议，结识

与会投资方，路演后与投资方进行现场互动交流。C、走进创投机构：路演会后的1-2天内，组织项

目方开展为期半天的“走进创投机构”活动。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组委会

合作单位：深圳市投资商会

活动时间：2023年11月17日下午14:00-18:00-国际专场

2023年11月18日下午14:00-18:00-国内专场

活动地点：国际专场-深圳会展中心五楼玫瑰三厅

国内专场-深圳会展中心五楼菊花厅

语言：中文/英文

报名对象：包括第二十五届高交会所有参展商、专业观众等在内的国内外对投融资有需求的各

方

报名方式：通过大会CIS系统或直接与合作单位联系报名参加

报名截止时间：不设截止时间，名额有限，视报名情况先到先得。

收费标准(拟)：1、项目路演费：10000元/项目；2、项目参会费：1000元/项目；3、上项目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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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非路演项目）：2000元/项目。4、走进2家创投机构：1000元/企业（每个企业限2人），路演项

目免费

联系人：罗鸿基 手机：13537738577；电话：0755-82358211；传真：0755-25831606

三、项目融资培训会

项目融资培训会是针对高交会参展商和专业观众中有融资需求的项目方而在会期举办的一场具

有培训、辅导、咨询等功能的活动，旨在提高项目方的融资能力，熟悉融资过程中重要事项。会议

主要议程为风险投资家的演讲（商业模式的讲解、投资项目和团队的选择）、嘉宾成功融资经验的

分享和融资成功项目点评等。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组委会

合作单位：深圳市投资商会

活动时间：2023年11月16日下午14:00-17:00

活动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五楼玫瑰二厅

语言：中文

报名对象：第二十五届高交会所有参展商、专业观众等对融资有需求的各方。

报名方式：通过大会CIS系统或直接与合作单位联系报名参加

报名截止时间：2023年10月31日

收费标准：1、已参加本届高交会高新技术项目融资路演会人员可免费参会；2、其他参会人员

300元/人，参展企业可享受7折优惠。

联系人：罗鸿基 手机：13537738577；电话：0755-82358211；传真：0755-25831606

四、项目配对洽谈活动

项目配对洽谈活动是专为有意投融资的项目方和投资方组织的免费公益活动。在经过事前对参

与双方的审核与筛选之后，为条件和意愿相匹配的项目方与投资方组织安排在指定会议室面对面洽

谈，使得参与的双方在短时间内能互相直接交流，节省项目方和投资方的时间和精力。该活动还引

进专业投融资机构，除常规的一对一配对洽谈外，还增加以下免费增值服务：融资方案梳理、商业

模式梳理、互联网+营销辅导和团队搭建建议等。通过一对一辅导，一对一对接，专属时间与精准资

方沟通，使活动更有成效。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组委会

合作单位：深圳市投资商会

活动时间：2023年11月15-18日（拟）

活动地点：深圳会展中心9展馆内会议区（地点暂定，实际以大会最终公布的议程为准）

语言：中文

报名对象：第二十五届高交会所有参展商、专业观众以及等对投融资有需求的各方。

报名方式：通过大会CIS系统或直接与合作单位联系报名，项目方投资方需在线提交信息登记表，

经过审核、配对后按指定时间和地点参加。

报名截止时间：2023年10月31日

收费标准：免费

联系人：江女士 电话：18123826559

联系人：唐先生 电话：17304413860

五、评奖活动

高交会设立优秀组织奖、优秀产品奖、优秀展示奖。

优秀组织奖：为表彰积极组织高新技术企业、单位到高交会参展的国内外组团单位而设立。该

奖项无需申报，由大会根据组团单位的参会组织情况、展品组织水平及布展管理方面进行全面评估，

最终审定出表现优秀的组团单位。

优秀产品奖：为表彰在本届高交会上展示最新最先进产品及项目的参展商而设立。该奖项通过

高交会CIS系统上申报，经大会审核后，由大会专家评审团对申报材料进行评估考核，并到展会现场

对入围的产品和项目进行核查，最终审定获奖名单。

优秀展示奖：为表彰在高交会进行了展位特装, 或是在展品摆放、参展人员、企业风格等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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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和效果方面表现突出的参展商而设立。该奖项通过高交会CIS系统上申报，经大会审核后，由大

会专家评审团到现场进行考察，并根据现场视觉及人气效果等方面进行评估，最终审定出获奖名单。

高交会组委会对获奖的单位及产品分别颁发奖牌。获得优秀产品奖的可作为本届重点产品和技

术获得在高交会网站上进行免费发布和宣传。

参与对象

优秀组织奖：高交会各组团单位

优秀产品奖及优秀展示奖：高交会各参展商

报名方式：优秀组织奖无需申报；有兴趣申请优秀产品奖、优秀展示奖的参展商请通过高交会

CIS 系统填报申请。

报名时间：2023年8月1日-11月1日

活动咨询：相关展区联络人

六、大会采访及媒体推介

大会采访及媒体推介，即大会将参展单位提供的采访线索推荐给媒体（包括官方自媒体），媒

体现场采访或电话采访进而发布信息，通过专业媒体的大力宣传，推广活动及产品，提高参展商的

企业品牌知名度。

所有高交会参展单位皆可通过CIS提供采访线索，内容包括宣传事项、宣传联络人等。人物专访

主要面向知名企业高层、论坛/活动重要嘉宾、创客/创客空间代表等知名人士。大会将择优推介，

最终解释权归高交会组委会所有。

参与对象：所有高交会参展单位

投稿时间：即日起至2023年11月15日

投稿方式：通过高交会CIS系统提交相关资料，大会择优取材进行推介

语言：中文/英文

收费标准：免费

活动咨询：相关展区联络人

七、自媒体内容

自媒体内容服务，即利用高交会官方自媒体渠道（官网、《高交会新闻速递》、微博、微信），

以高交会参展商的新产品、新技术为主，撰写软文，提炼亮点，通过可观的转载量提高展商的企业

品牌知名度。

其中，《高交会新闻速递（CHTF NEWS）》为高交会官方唯一指定刊物，综合报道高交会的重量

级嘉宾、明星企业和明星产品，宣传展商品牌与亮点产品，发行量年均80,000份。《高交会新闻速

递（CHTF NEWS）》为展商提供了最直接、最便捷的现场宣传渠道，以实体杂志或电子杂志的形式将

展商的新产品、新技术直接递到观众眼前，将观众直接吸引到相应产品的展位上或对应的活动区域。

所有高交会参展单位皆可通过CIS提供成稿或采访素材至大会。稿件需为立足行业趋势，围绕新产品、

新技术或名人名企的精品软文，字数在600字左右。参展单位须与申报表一并提交相关资料：（1）

企业宣传册电子版、产品宣传册电子版或相关介绍的文档/ppt/pdf；（2）产品配图3张以上，300dpi，

尺寸不低于700*500。大会编辑部将择优取材、择优撰稿并进行刊登，最终解释权归高交会组委会所

有。

参与对象：所有高交会参展商

投稿方式：通过高交会CIS系统提交相关资料

投稿时间：即日起至2023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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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际展商信息发布厅

国际展商信息发布厅是大会为国际展商提供的进行国外最新投资政策推介、新产品新技术发布、

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和项目路演的场所，位于1号展馆(展位号待定)，面积约为100平米，可同时容纳

观众约50人。

请国际团组及展商提前申请，大会对活动内容进行审核并筛选后统一规划排期。具体活动日程

于高交会网站进行统一发布与宣传。

大会统一提供场地、会议设备等基本硬件条件，观众组织及译员由活动发布单位自行安排。

活动时间：2023年11月15-19日

活动地点：深圳会展中心1号展馆国际展商信息发布厅（展位号待定）

参与对象：高交会国际展团和展商

收费标准：免费

活动咨询：刘小姐；电话:0755-82848260；邮箱：liuyijun@chtf.com

如遇不可抗力改变或取消活动，主办方对活动保留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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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提交类
一、主办方和合作单位反馈资料清单

注：A1—A4，A6-A14 表需通过 CIS 系统提交

序号 截止时间 内容 填报方 反馈收集人 备注

主办方资料

A1 2023.10.21
第二十五届高交会参展

商资料填报表
展商 相应参展联系人 必须提交

A2 2023.10.21
第二十五届高交会展团

（商）承诺书

展团及

展商
相应参展联系人 必须提交

A3 2023.10.21
第二十五届高交会施工

委托及消防安全责任书
展团 相应参展联系人 必须提交

A4 2023.10.21
第二十五届高交会海外

观众推荐表
展商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要者提交

A5 2023.10.21
第二十五届高交会条幅

发布悬挂申请表
展团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要者提交

A6 2023.10.21
第二十五届高交会项目

登记表
展商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要者提交

A7 2023.10.31
第二十五届高交会项目

配对洽谈活动报名表
展商 见相应表格 有需要者提交

A8 2023.10.31
第二十五届高交会项目

融资培训会报名表
展商 见相应表格 有需要者提交

A9
第二十五届高交会项目

融资路演会报名表
展商 见相应表格 有需要者提交

A10 2023.11.01
第二十五届高会优秀产

品奖申请表
展商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要者提交

A11 2023.11.01
第二十五届高交会优秀

展示奖申请表

展团或

独立参

展商

见相应表格 有需要者提交

A12 2023.11.7
第二十五届高交会办证

申请表
展商 见相应表格 有需要者提交

A13

2023.11.15

日至 19 日上

午 10:00

第二十五届高交会成交统

计表
展商 相应参展联系人 有需要者提交

A14
高交会海外社交媒体投

稿申请表
展商 见相应表格 有需要者提交

A15 会期

第二十五届高交会违反

《知识产权管理条例》提

请投诉书

展商 见相应表格 有需要者提交

A16 会期

第二十五届高交会遵守

《知识产权管理条例》承

诺书

展商 见相应表格 有需要者提交

合作单位资料

C1 2023.11.5
第二十五届高交会商务

考察报名表
合作单位 有需要者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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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表格

1. 主办方资料 A1-A16

2. 合作单位资料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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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参展商资料填报表
（此表仅供参考，请参展商登陆高交会 CIS 账户，在线填报相关信息）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全称
中文：

英文：

*单位简称
中文：

英文：

展位面积 展位类型 特装 标准展位

参展展区 参展展馆

展位号

*所属国家 *所属展团

网址

*单位地址

省 市 区

请填写详细地址信息：

英文地址信息：

单位简介

（规模、经营状况、行

业经验等）

中文（2000 字以内）：

英文（4000 字以内）：

*单位类型

世界 500 强 □央企（不含世界 500 强）国企（不含央企）

上市公司 外资及合资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专精特新（不含小巨人）企业 各专业领军型头部企业

□独角兽企业 高校及科研院所 民营企业

□社会组织和机构 □投融资、中介机构 其它

*所属行业

电子与信息 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 新材料

绿色建筑 光电显示 半导体显示

光机电一体化及先进制造 环境保护 新能源、节能技术农

林牧渔 航空航天地球、空间、海洋工程高技术服务业医疗健康

*所属领域

软件与信息服务 移动互联 云计算 大数据 人工智能

物联网 智能制造 无人驾驶 环保材料 生物医药

区块链 智慧农业 元宇宙 知识产权 脑科学

截止日期：2023 年 10 月 21 日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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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 其他

*参展事务联系人 中文名： 英文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线上展会及会刊对外宣

传联系人
中文名： 英文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是否对外展示联系方式（温馨提示：选择是或否将影响贵司是否在大

会的线上展会及会刊等对外公开宣传有关联系人信息，请谨慎选择。）
□是 □否

参展同时，贵单位是否有投融资金融服务的需求。若有，大会将向合

作金融服务机构进行推荐。
□有 □无

是否有海内外投资意向 □是 □否

线上展会信息

企业成立年份 企业规模（人）

注册资本（人民币/元）

*轮播介绍图片
温馨提示：请至少上传 1张、最多 5张 *.jpg,*.jpeg,*.png,*.gif格式的图片文

件，建议尺寸： 宽度 1680px， 高度 680px

视频、宣传片
温馨提示：请上传 300M以内*.wmv,*.mpg,*.mov,*.asx,*.mp4,*.m4v,*.avi

格式的视频文件，最多 3个，比例仅限于 16:9或 4:3

主营产品（中文 100 字

以内）

主营产品（英文 200 字

以内）

目标客户（中文 100 字

以内）

目标客户（英文 200 字

以内）

参展项目/展品资料填报

如有其他项目，请根据下表格式在后继续增加相关描述

项目联系人 中文名： 英文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参展项目/展品名称

中文名：

英文名：

*所属行业或技术领域
□电子与信息□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新材料

□光机电一体化及先进制造□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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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节能技术□农林牧渔□航空航天

□地球、空间、海洋工程□高技术服务业□其他

*参展项目/展品介绍

（中文/英文）

简介、技术特点、应用范围等中\英文基本介绍，少于 200 字。

*参展项目/展品

先进性描述

是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是□否

是否在高交会上发布新产

品新技术
□是□否

是否有实物展品 □是□否

业内影响力情况

□国际领先产品/技术

□国内领先产品/技术

□一般性成熟产品/技术

□前沿、有潜力产品/技术

□其他情况（请注明）：

发布/面世情况

□海内外首次面世

□国内首次面世

□国内展会首次展出

□常规展示

□其他（请注明）：

*交易项目信息

项目拥有者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商投资企

业 □海外企业 □高校、科研院所 个

人

□留学生 □其他

项目阶段
□研制阶段 □试生产阶段 □小批量

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寻求合作方式

□股权投资 □风险投资 □技术转让

□许可使用 □合作开发

□合作兴办新企业 □其它

需合作方投入资金

(人民币)

□少于 100 万元

□100 万至 500 万元（不含 500 万）

□500 万至 2000 万元（不含 2000 万）

□2000 万至 5000 万元（不含 5000 万）

□5000 万元及以上

线上展会信息

*展品标签（中文） *展品标签（英文）

*展品轮播图
1-5张图片（每张大小不超过 1M，格式要求 PNG\JPG\GIF\JPEG），建议尺寸：

宽度 1280px， 高度 1000px

*规格参数（1-10 项）

项

目
名称 内容 名称（英文） 内容（英文）

例

如

型号

（注：中文参数

项）

麒麟 990

（注：中文参数

值）

Model

（注：英文参数

项）

Kirin990

(注：英文参数

值）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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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展品模型 1个（每个展品最多一个，要求提供能浏览器访问的链接）

展品详情图
1-10张图片（每张大小不超过 1M，格式要求 PNG\JPG\GIF\JPEG），

建议尺寸： 宽度 1080px，高度不限

展品视频
温馨提示：请上传 100M以内*.wmv,*.mpg,*.mov,*.asx,*.mp4,*.m4v,*.avi
格式的视频文件，最多 3个，比例仅限于 16:9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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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团（商）承诺书

为保证第二十五届高交会安全顺利进行，根据国家《安全生产法》中有关安全生产“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 展团（商）委派负责人（或委托负责人） 为第二十

五届高交会期间（参展单位或其承建单位等相关方的第一次进场时间为起始时间，场地清洁完毕并

向会展中心移交的结束时间为终止时间）本单位展区现场管理、安全责任人，具体承诺如下：

1.保证展位使用单位与申请单位一致，不转让或转租（卖）展位。

2.保证参展展品按展品规定范围展出，并与报名申报表相符；不在高交会现场展出任何涉嫌知

识产权不清的展品，保证展品与技术的合法性，保证参展项目非涉密，保证所有提交文件资料的真

实、准确、合法。

3.不在高交会现场展示任何假冒伪劣产品，不在现场以任何形式销售参展产品，不在展位周边

过道上派发、拜访资料；不出现欺诈、乱摆卖等恶劣行为；及时发现和整改参展企业的违规行为；

如因现场售卖物品引起的后果，责任自负。

4.负责第二十五届高交会期间本单位展区责任范围的治安、消防和展位搭建安全，加强现场安

全监管，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避免发生事故。

5.自行负责看管好自己的展品及随身携带物品，闭馆时将现金、贵重物品及重要文件资料等带

离展馆,如有丢失或损坏，责任自负。

6.自行负责本展区的安全，遵守展馆的物业管理规定，不进行任何可能破坏展馆本体结构完整、

造成设施设备损坏、影响展馆展览环境的施工和使用行为。

7.自觉遵守国家相关安全法律、法规和《深圳会展中心展馆使用管理规定》各项要求，并将《深

圳会展中心展馆使用管理规定》内容告知展位搭建单位，保证不使用可燃或易燃材料进行搭建和装

修，不将易燃、易爆、有毒或有污染的物品带入展馆，用电、电器使用符合电气及消防安全要求。

本承诺书经参展单位（或组团单位）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参展单位名称（盖章）:

负责人（或委托负责人）：

日期：

截止日期：2023 年 10 月 21 日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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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委托及消防安全责任书
为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大型群众性活动

安全管理条例》、《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

全管理》和《深圳经济特区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落实深圳会展中心展会安全责任，

确保高交会展览期间和深圳会展中心的消防安全，根据展会实际情况，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会展中心）与高交会参展单位（或地区组团单位）和委托的展位承建单位界

定安全责任如下：

1、根据“谁实施谁负责”的原则，确定展区承建单位负责人 （填写全名，

先生＼女士）为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期间（参展单位或其承建单位的第一次

进场时间为起始时间，场地清洁完毕并向会展中心移交的结束时间为终止时间）深圳会展中心

号馆 （展位号）展区施工现场安全责任人，对该单位施工现场发生的安全事故和该单位

施工人员在展会施工过程中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负责。该承建单位对所在施工现场发生的安全责任

事故和该单位施工人员所引起的安全责任事故，所造成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2、参展单位（或地区组团单位）必须及时将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深圳会展中心展馆使用

管理规定》内容告知承建单位，并要求承建单位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会展中心展馆

使用管理规定》要求进行施工作业。

3、承建单位必须是经国家工商部门注册，并拥有国家认可施工资质的施工企业，并保证其在

业务允许范围内施工作业。参展单位对因所聘用承建单位达不到施工资质而造成的所有后果负责。

4、承建单位必须在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和深圳市关于消防安全和施工安全管理的各项法

律法规，遵守深圳会展中心关于施工消防安全和展位搭建安全的各项规定，并对其违章作业而造

成的所有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5、承建单位所使用的设备、工具必须达到安全要求，所有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承建

单位必须根据施工现场作业情况，组织做好各项施工安全措施并配备满足消防要求的合格的消防

器材。

6、承建单位必须按照设计工艺规范施工，施工人员在施工中必须佩戴安全帽，夜间作业时必

须穿着反光衣，登高、吊装等危险作业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保证施工人员人身安全。

7、承建单位在施工过程中，所采用的施工材料必须符合展馆消防和结构安全要求。高交会现

场安全管理人员有权依照会展中心相关规定对不符合要求的搭建材料进行处置（责令整改、禁用

或清理出场等措施），并对所造成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8、高交会工作人员将在展期组织现场安全检查，承建单位应配合相关管理人员的检查工作，

会展中心有权依照“展馆使用管理规定”对搭建不符合消防安全和结构安全的展位下达口头及书

面整改通知，对拒不服从或未达到整改要求的展位将给予停电、停工直至清理出展场等措施，并

对由此而产生的所有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9、高交会工作人员有权在检查中要求承建单位出具其营业执照和相应的施工资质证明，对达

不到施工资质要求的承建单位将责令其停工并清理出场。

10、如在施工期间出现各种消防、治安及其它意外事故，承建单位应在第一时间通知高交会

现场管理人员，并有义务先行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控制事态进一步扩大。

11、如施工期间，高交会现场管理人员发现有施工人员偷盗、损坏会展中心财物、擅自进入

或破坏会展中心设置的封闭区域等违反会展中心管理规定的行为。视情况严重程度，将采取警告、

处罚或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等措施。承建单位必须负责承担其违规行为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会展

中心同时拥有根据备案情况，取消相应承建单位今后进入会展中心施工资格的权利。

12、本责任书一式叁份（参展单位和承建单位各执一份，同时承建单位在入场施工报到时交

原件一份到高交会现场总服务台备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负责人或委托代表人签字并盖

公章（或签字人指纹）后生效。

参展单位（或地区组团单位）： 承建单位：

负责人（或代表人）： 负责人（或代表人）：

电 话： 电 话：

日 期： 日 期：

A3 截止日期：2023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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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届高交会海外观众推荐表

填表说明：

1、此表用于参展商推荐海外观众；

2、被推荐海外观众须为 18 岁以上、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人士，从事与高新技术产业相关的研发、

制造、销售、投资或采购工作，且可出具本人有效海外证件（国外护照及签证、港澳通行证、台胞

证等）；

3、请准确、完整填写被推荐观众的各项信息，避免重复、漏项等情况的发生；电子邮箱是大会联络

观众的首选渠道，请务必填写其个人邮箱；

4、请于 2023 年 10 月 21 日前，提交本表电子文档至 overseas@chtf.com；

本表所录个人信息，仅供高交会专业观众服务使用，不作其他用途。

推荐人信息：

展商单位名称： 参展商姓名：

所在展区： 展位号：

电话： 邮箱：

推荐的海外观众信息

序

号
姓名

护照号码

首四位
工作单位 职务 电话 电子邮箱

所在国家/

地区

截止日期：2023 年 10 月 21 日A4

mailto:提交本表电子文档至overseas@chtf.com


34

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条幅发布悬挂申请表

团组确定申请在第二十五届高交会期间本团组展区上方进行条幅发布悬挂：

申请单位名称 展位号

单位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手机 传真 E－mail

条幅规格

长×高
6M X 4M 数量（ ）

条幅材质 条幅重量

条幅内容

总金额 展后条幅回收 是□ 否□

特别说明

申请单位代表签字 日期

条幅发布悬挂说明：

a.有关条幅尺寸、风格、设计等要求以大会通知为准；

b. 条幅发布和悬挂费用为 500 元人民币/平方米，逾期申请条幅发布悬挂将加收 15％，请将此申请表和汇款回单

电邮至相关联系人，申请单位须对其条幅内容负所有责任；

c. 条幅发布悬挂申请单位需按大会指定规格自行制作条幅（条幅制作费用由申请单位承担），并在 10 月 31 日之

前，将制作好的条幅交给深圳会展中心设备设施部(联系人：蔡忠林，电话：0755-82848730，地址：深圳会展中

心 9展馆 4号门)，如申请单位提供之条幅规格不符合大会要求，主办方有权拒绝发布悬挂条幅；

d. 申请单位须在 10 月 21 日前根据展位图中本展区所在位置确定发布悬挂条幅的吊点，并将确定的吊点位置图电

邮至相关联系人。申请单位不能在公共通道上发布悬挂条幅，且所悬挂条幅不能超出其展位；

e. 条幅材料：PVC 胶布或布，条幅的悬挂穿筒必须规范，上端穿筒直径 5cm-8cm，下端穿筒直径 5cm-8cm，条幅

单体重量不能超过 35公斤；

f. 悬挂作业必须由展馆授权的专业人士完成，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严禁在展馆内从事悬挂作业，条幅悬挂时

间为 11月 3 日至 11 月 5 日（如有调整，届时以通知为准），悬挂条幅时申请单位需安排专人在现场配合展馆工

作人员的悬挂作业，一旦悬挂到位后再次提出悬挂调整需求，将按照二次悬挂作业处理并收费，吊点位置详见展

位图所示；

g. 悬挂作业因受操作难度限制，尤其受消防监控（各展馆均设有双波段火灾探测器和红外光束图像感烟探测器）

限制，不可能在任意点、任意高度提供悬挂作业服务，定点也不可能完全精确。因展厅空间高度情况，为达到最

佳视觉效果，现将旗底部离展厅地面安全距离统一为 11.3 米；由于受展厅固定吊点位限制，吊旗定位不可能完全

精确，因此离定位要求偏差 2米范围内，将视为正常偏差不予校正；

h. 付款方式：请在 10 月 21 日前将条幅发布悬挂费用一次性转帐汇至以下指定帐户（以款到时间为准确定申请生

效）：

帐户名：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平安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帐号：0012100565268

联系人：姚磊， 联系电话：0755-82848785， 邮箱：247193448@qq.com

截止日期：2023 年 10 月 21 日A5

mailto:24719344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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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登记表

项

目

拥

有

者

情

况

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所在地区 省/自治区/直辖市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海外企业

□高校、科研院所 □个人 □留学生 □其它

联 系 人 E-mail

联系电话 手机 传真

通讯地址
（中文）

（英文）

单位介绍(个人

项目可不

填,200 字内)

（中文）

（英文）

项

目

情

况

项目名称
（中文）

（英文）

所属行业

□电子与信息 □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 □新材料

□光机电一体化及先进制造 □环境保护 □新能源、节能技术

□农林牧渔 □航空航天 □地球、空间、海洋工程

□高技术服务业 □其他

是否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
□是 □否

项目阶段 □研制阶段 □试生产阶段 □小批量生产阶段 □批量生产阶段

寻求合作

方式

□股权投资 □风险投资 □技术转让 □许可使用

□合作开发 □合作兴办新企业 □其它

需合作方

投入资金

(人民币)

□少于 100 万元

□100 万至 500 万元（不含 500 万）

□500 万至 2000 万元（不含 2000 万）

□2000 万至 5000 万元（不含 5000 万）

□5000 万元及以上

截止日期：2023 年 10 月 31 日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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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简介、

技术特点、应用

范围、市场前景、

效益分析及对投

资者要求。5000

字内）

（中文）

（英文）

填 报 须 知：

1. 填报方申明自已是所填报项目的合法拥有者，保证所填报项目及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

再现性，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2. 填报方委托深圳市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中心（高交会承办单位，以下简称“交易中心”）

就所填报的项目对外公开发布、推介。交易中心有权根据项目情况来确定是否接受委托，并保

留在不改变填报内容的前提下，应公开发布和推介的需要而修改所填文字的权利；

3. 填报方要求受托人对项目中予以保密的技术部分需另行附页说明；

4. 每一项目填报一份表格；

5. 参展单位申报交易项目，请凭展商账号登录高交会信息服务平台（CIS）填报；不参展单位申报

交易项目，请注册观众账号后登录高交会信息服务平台（CIS）填报；

6. 如有疑问，请咨询高交会交易中心交易拓展部，电话：0755-82848892

EMAIL：jybxmz@cht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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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配对洽谈活动报名表

单位名称

洽谈身份

□项目方

项目

名称

所属

行业

□投资方 □中介机构

洽谈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 9展馆内

是否参展商
所属展区

(参展商填写)

展位号

(参展商填写)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职务 手机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是否同意第三方机构提供融资服务（填写“是”或“否”）

对配对方

要求

单位负责人签字 日期

免责
大会仅向各项目方、投资方、中介机构等提供洽谈交流平台，各方之间发生的

任何经济纠纷均由自己承担。

备注

1．投资方请一同附上《投资方登记表》（在线提交），项目方请一同附上《项

目登记表》（在线提交），以邮件方式反馈至：

江女士： 邮箱：4164292@qq.com 手机：18123826559

唐先生： 邮箱：1079525176@qq.com 手机：17304413860

2．参加配对活动的单位必须至少有一人到会；

3．参加配对活动的资格以大会审批意见为准；

4. 报名截止日期：10 月 31 日。

A7 截止日期：2023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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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项目融资培训会报名表

单位名称

是否参展商
所属展区

(参展商填写)

展位号

(参展商填写)

参会人姓名

参会类别 □项目路演会参加者 □参展企业 □普通观众

参会地点 深圳会展中心五楼菊花厅

联系电话

E-MAIL

注意事项

1、请于 10 月 31 日前将报名表发送到 278243299@qq.com

2、参会与否以深圳市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中心审批意见为准

3、参会收费标准：

1）已参会本届高交会高新技术项目融资路演会人员可免费参会

2）其他人员 300 元/人，参展企业可享受 7 折优惠

联系方式

深圳市投资商会投融资服务中心

联系人：罗先生 手 机：13537738577 （微信同号）

电 话：0755-82358211

传 真：0755-25831606 邮 箱：278243299@qq.com

网 址：www.szci.org www.chtf.com

地 址：深圳市龙华区民康路 1970 科技小镇 8 栋 707

截止日期：2023 年 10 月 31 日
A8

http://www.szci.org
http://www.cht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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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项目融资路演会报名表

参会单位

参会身份 □投资方 □项目方

是否参展商
所属展区

(参展商填写)

展位号

(参展商填写)

参 会 人 参会人数

手 机 传 真

联系电话 E-mail

网 址 邮 编

以下为项目方填写

项目名称

所属行业

参会计划
□项目路演 □汇编册刊登 □参会 □培训会

□走进创投机构 □会场广告 □寻找合作项目

参会

项目

简介

融资金额 出让股份

收费标准:1、项目路演费：10000 元/项目（含“走进创投机构”活动费用）；

2、项目参会费：1000 元/项目；

3、上项目汇编（非路演项目）：2000 元/项目；

4、走进创投机构：1000 元/项目（每家企业限 2 人）

不设截止时间，名额有限，视报名情况先到先得。请将报名表发送到 278243299@qq.com

联系人：罗部长 手 机：13537738577

电 话：0755-25831636-812 传 真：0755-25831606

网 址：www.szci.org.cn www.chtf.com

地 址：深圳市民康路 1970 科技小镇 8 栋 707

A9

mailto:278243299@qq.com
http://www.szci.org
http://www.cht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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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优秀产品奖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1、优秀产品奖填报

参展

单位

信息

所属展区 展位号

单位名称

（中文全称）

单位分类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高校、科研院所 □海外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个人 □留学生 □国内其它

□海外其它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参展

产品

信息

产品名称

（中文全称）

技术领域

□电子与信息 互联网+ □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 □新材料 □

光机电一体化及先进制造 □环境保护 □新能源、节能技术 □

农林牧渔 □航空航天 □地球、空间、海洋工程 □高技术服务业

□其他

产品所属

计划名称
成果权属

产品简

介

（其它

说明）

（此栏不够可附页）

推荐单

位

意见

A10 截止日期：2023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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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说

明

一、产品所属计划名称： 如国家新产品计划、国家 863 计划、省火炬计划、市星火

计划等，并提供产品所属计划名称的复印件。

二、成果权属：1、独占；2、共有；3、其它。

三、参展单位保证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保证其不存在任何知识产权纠纷问

题，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若因资料的不准确或不完整影响评奖结果，责任

由参展单位承担。

四、参展单位须与该申报表一并提交下列资料（通过 CIS 系统提交相关文件）：

（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2）产品相关的知识产权权属证明文件或可说明其技术权属的相关材料；

（3） 生产许可证或市场准入证明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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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优秀展示奖申请表

（由各团组或独立参展商填写）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参展

单位

信息

所属展区
展位号

单位名称

(中文全称)

单位分类
□ 国外展团 □中国大陆展团 □港澳台展团

□ 国外展商 □中国大陆展商 □港澳台展商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施工

单位

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展商简介
（可加附页）

展区/展

品简介

所属展区

负 责 人 意

见

参展单位签章： 日期：

填表及申报说明：

提交日期：2023 年 11 月 1 日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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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表须由参展单位填写且字迹清晰、内容真实。若因资料的不准确或不完整影响评奖结

果，责任由参展单位承担。

二、参展单位除提交申请表外须提供以下资料：

（1）施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相关的资质证明；

（2）已签署的《施工委托及消防安全责任书》；

（3）设计方案的立体彩色效果图，设计方案的平面图、立面图（包括主要尺寸和材料说明）；

（4）上述资料和所有设计图纸须使用 A4 纸规格（通过 CIS 系统提交相关文件）。

三、上述资料须于 11 月 1 日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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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办证申请表

申办团组： 提交时间：

提交人： 联系电话：

注：1、办证类型可选项为：贵宾证、嘉宾证、参展商证、工作证；

2、填写内容需清晰无误，同单位的申请人需保持单位名称的统一性；

3、请通过网上 CIS 系统申办证件（截止日期：11 月 7日）

序

号
单位名称

证件

类型
姓名

性

别
职务

联系

电话
邮箱 身份证号 照片

合计办 张证件，其中 证 张， 证 张。

A12 截止日期：2023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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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届高交会成交统计表

（请于 11 月 19 日上午 10:00 前在 CIS 系统上填报，填报项目如下）

展商名称

展位号

项目 数据 备注

签约成交项目数 单位：项
签约成交指在展会期间交易各方已实际签

订成交合同的行为
签约成交金额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意向成交项目数 单位：项
意向成交指在展会期间，交易各方已达成

一致成交意向的行为
意向成交金额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实际填报请以 CIS 系统要求为准）

提交日期：2023 年 11 月 15 日 8:00--19 日 10:00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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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交会海外社交媒体投稿申请表

Social Media Service Application Form

Our social media are there for you to promote your brand. Please fill out the form

and we will post your products or services on our social media free of charge.

我们将在高交会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您的投稿内容，此项服务免费。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公司网址：

Company Website:

联系方式：

Contacts

联系人 Contact Person:

电话 Phone: 邮箱 Email:

海外社媒账号：

Social Media Account & Url:

Facebook: LinkedIn:

Twitter: Instagram:

YouTube:

请列举贵公司核心产品或解决

方案（100 字以内）：

Please describe your key

products or solutions

within 100 words.

请您提供相关图片或视频（不超过 4 分钟），并配文字说明（50-80 字）。

Please send us the photo or video (max. 4 minutes) with text description (50-80

words).

请将表格发送至 socialmedia@chtf.com

Please E-MAIL the form to socialmedia@chtf.com

说明: 大会将择优取材、择优撰稿发布，最终解释权归大会所有。

Notes：The show organizer has the right to select the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to be listed

on the social media.

A14 截止日期：2023 年 11 月 19 日

mailto:to_Socialmedia@cht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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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违反《展会保护知识产权管理办法》提请投诉书

高交会权益保障中心：

本公司(人)现就第二十五届高交会 展馆 展位参展商展出、经营的名称

为 的物品，涉嫌侵犯本公司(人)的 的知识产权，

向大会正式提请投诉，并承诺认可及遵守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展会保护知识产权管理

办法》的所有条款，同意支付大会主、承办单位因本公司(人)投诉或因相信有关投诉而采取措施

引致的费用和赔偿可能发生的损失。

提请投诉公司(人)：

日期： 年 月 日

提交日期：2023 年 11 月 15-19 日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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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遵守《展会保护知识产权管理办法》承诺书

我公司(人)现在正式向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权益保障中心承诺，自 2O23 年 11

月 日起，至本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结束，即 2023 年 11 月 19 日，不在高交会

展馆现场任何地方展出以下涉嫌侵犯投诉人知识产权的物品：

产品名称：

若违反本承诺，我公司自愿接受大会的处罚。

本承诺书一式四份，分别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各留存一份、保障中心留存两份，自承诺书签署

之日起生效。

所属组团（牵头单位）： 组团负责人：

承诺方： 承诺方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提交日期：2023 年 11 月 15-19 日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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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届高交会商务考察报名表

中国·深圳 2023 年 11 月 15-19 日 截止日期: 2023 年 11 月 5 日

回 执：

深圳市中国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会展中心213

室

联 系 人：谭耀宗

电 话：86-755-82880593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________________传 真：____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展 馆 号：_____________ 展位号：__________

作为 2023 年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衍生服务之一，为了帮助参展商更直

观地了解深圳产业发展概况和企业发展情况，我们专门策划并提供赴特色产业园区、深圳龙头企业

的考察服务。主办机构结合深圳的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设计推出了 5 条商务考察线路。相信参加

本次商务考察，定能为您的高交会之行增添亮点，创造机会，带来收获。

如参展商有意参观考察以下线路，请详细勾填表格如下，并发送回执，谢谢！

序号 推荐线路
选

择

A

全天商务考察：

09:30 会展中心集合

09:30-12:00 前往参观企业

12:00-13:00 用餐

13:00-17:00 前往参观企业

17:00-18:00 返回会展中心或者是住宿酒店

□

B

上午半天商务考察：

09:30 会展中心集合

09:30-12:00 前往参观企业

12:00-13:00 返回会展中心或者是住宿酒店

□

C

下午半天商务考察：

13:00 会展中心集合

13:00-17:00 前往参观企业

17:00-18:00 返回会展中心或者是住宿酒店

□

计划

参观时间
参观人数 _人

截止日期：2023 年 11 月 5 日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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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请根据以上时间选择考察线路“全天”、“上午半天”或“下午半天”；

2.如需了解详细参观考察详细行程请来电咨询，如需了解商务考察费用请查看以下附件 1；

3.具体考察企业推荐线路可能会根据考察企业单位接待参观考察情况以及商务考察报名人数进行

调整更新、合并，主办方保留根据报名人数取消或合并线路的权利；

4.请根据以下列表选择前往商务考察的企业，如需了解参观考察企业详情可参看附件2：

5.如确定考察后请将相关考察费用提前预付至考察接待单位--深圳市捷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序号 考察企业推荐 选择

1 清洁能源-大亚湾核电站 □

2 世界领先的基因组学中心 -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

3 “关键业务全保障 TM”的全球领导者 - 艾默生网络能源（现维谛技术有限公司） □

4 中欧可持续城镇化合作旗舰项目- 低碳城 □

5 全球第一大充电电池生产商 -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

如 您 已 填 写 完 毕 ， 请 将 此 表 填 写 完 毕 后 传 真 (86-755) 82880593 或 Email 到

service@bestmeeting.net.cn 我们的工作人员将尽快回复；如有任何更改或咨询，请与高交会会务

组联络，电话：(86-755) 8288 0593/18026458599.

附件1：各企业考察费用

大亚湾核电站 RMB 250/人全天（20人以上价格）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RMB 220/人半天（20人以上价格）

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 RMB 200/人半天（20人以上价格）

低碳城 RMB 220/人半天（20人以上价格）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RMB 250/人半天（20人以上价格）

备注：

1.以上报价包含车辆接送、人员陪同及一个正餐费用，正餐标准：RMB 50/人；

2.全天费用报价请具体来电咨询。

3.所有考察团队均需等候接待单位审核才可确定是否可安排接待。

mailto:82880593或Email到zhuhong@bestmeeting.net.cn
mailto:82880593或Email到zhuhong@bestmeeting.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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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考察企业简介

考察企业及企业亮点

大亚湾核电站于1987年开工建设，位于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半岛（北

纬22°36′33.28″，东经114°33′08.30″），由广东核电投资有限公司和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

司合资建设与运营，隶属中国广核集团管辖大亚湾核电站，是中国首个拥有过百万千万时的核电基

地，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距离深圳市中心直线距离约45公里，距香港九龙尖沙咀的距离约52.5

公里。目前基地拥有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一期、岭澳核电站二期一共六台在运行的百万千瓦

级水堆机组，年发电量达到450亿千瓦时。

大亚湾核电站按照“高起点起步，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借贷建设、售电还钱、合资经营”

的方针开工兴建，1994年5月6日全面建成投入商业运行。并获得了在美国出版的国际电力杂志评选

的“1994年电厂大奖”，成为全世界5个获奖电站之一，也是中国唯一获得这一殊荣的核电站。1995

年5月，大亚湾核电站被中共深圳市委确定为“深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深圳市一日游的

景点之一

企业亮点: 核电站整体水力学试验装置、大型水力学试验装置、大型热工试验装置、燃料组件力

学试验装置等实验设施、大亚湾观景平台、岭澳观景平台、公关中心展厅、技能中心燃料水池。

“华大基因”成立于1999年，坚持"以任务带学科、带产业、带人才"，先后完成了国

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国际人类单体型图计划、水稻基因组计划、家蚕基因组计划、家鸡

基因组计划、抗SARS研究、"炎黄一号"、大熊猫等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基因组科研工作，在

Nature和Science等国际一流的学术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奠定了中国基因组科学在国际上的领先

地位。同时建立了大规模测序、生物信息、克隆、健康、农业基因组等技术平台，其测序能力及生

物信息分析能力世界领先。

华大基因已形成科学、技术、产业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建成一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产学研队伍，

开展一系列的重要动植物、人类健康、生物能源等基因组的研究，致力于人类健康服务事业和科技

应用领域的发展

企业亮点: 华大基因研究院、植物转基因技术平台、微生物实验室、研究院基因测序仪

部位于美国圣路易斯市的 Emerson（现维谛技术有限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代

码: EMR）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公司，该公司将技术与工程相结合，通过网络能源、过程管理、工业

自动化、环境优化技术及家电和工具等业务为工业、商业及消费者市场客户提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艾默生网络能源是艾默生所属业务品牌，是“关键业务全保障TM”的全球领导者，为通信网络、数

据中心、医疗保健和工业设施提供从网络到芯片全方位的保障。艾默生网络能源在交直流电源、精

密制冷、嵌入式运算及电源、一体化机架和机柜、转换开关和控制、基础设施管理、连接、太阳能、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7%B1%E5%9C%B3%E5%B8%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B9%BF%E6%A0%B8%E9%9B%86%E5%9B%A2/428195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E%B7%E5%BE%97/108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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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能、工业节能和电动汽车充电等领域为客户提供不断创新的解决方案和专业技术。

考察亮点: 深圳艾默生工业园

2012年5月3日，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李克强副总理出

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启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新进程”的主旨演讲；许勤市长应邀发言，提出了

深圳与欧盟各方务实推进可持续城镇化伙伴关系发展的建议，重点提出深圳与荷兰合作规划建设深

圳国际低碳城，打造中欧可持续城镇化合作旗舰项目。

2012年8月21日上午，深圳国际低碳城启动区项目启动仪式在龙岗区坪地街道高桥工业园举行，标

志着作为中欧可持续城镇化合作旗舰项目的深圳国际低碳城开发建设正式拉开序幕。

深圳国际低碳城项目总规划面积约53平方公里，以高桥园区及周边共5平方公里范围为拓展区，其

中以核心区域约1平方公里范围为启动区，建筑面积约180万平方米，建设周期为7 年。

考察亮点: 低碳城综合试验区、低碳生活展厅

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现拥有IT、汽车和新能源三大产业。目前稳居全球第一大充电电池

生产商地位，镍镉电池、手机锂电池出货量全球第一。

2003年，从IT电池领域进入汽车制造业，并快速成长为最具创新的新锐民族自主汽车品牌，更以独

特技术领先全球电动车市场。比亚迪成功推出了太阳能电站、储能电站、纯电动车，引领着全球新

能源的变革。目前已建成广东、北京、陕西、上海、长沙等十一大工业园，占地面积逾1,500万平

方米，并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印度、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全球

已拥有逾18万员工。拥有比亚迪股份（股票代码：1211.HK）和比亚迪电子（股票代码：0285.HK）

两个上市公司，2011年7月，比亚迪成功回归A股。

坚持着 B Y D 的信念，比亚迪人始终无悔而执着地向前行。

考察亮点：比亚迪生产厂区、比亚迪企业博物馆、比亚迪未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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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服务指引及报价类

一、深圳会展中心展馆基本参数

深圳会展中心展馆基本参数

项 目 展馆设备设施参数

总体布局

1.位置：深圳会展中心位于福田中心区正南端，与市民中心在同一条南北建筑轴线上，属于

深圳市中心区标志性建筑物，总占地面积 2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8 万平方米。

2.交通：北临福华三路，南接滨河大道，西侧是益田路，东侧为金田路，交通便利；会展中

心地铁站距展馆 150 米，人流可从东、西、北三个方向汇集到会展中心，南面的滨河大道为

快速干道，可作为货运主通道使用，但需限时上路；展馆共有停车位 1800 个。

展馆场地

1.共九个展馆，其中 7500 平方米展馆 6个，可以任意组合，15000 平方米展馆 2个，30000

平方米展馆 1 个，共计 105000 平方米；全部展场可搭建标准展位共计 6000 个以上。

2.净空高度：馆内净高 13~28 米。

3.展馆地面承载力：钢筋混凝土地面：5吨/平方米（1、2、3、4、7、8、9号展馆），3.5

吨/平方米（5、6 号展馆）。地沟盖板：荷载等级为汽-10（当汽车同一轴的两轮同时压上

盖板时，要求重量不超过 7 吨）。

4.卫生间：位于展馆之间的主通道区域，按照座便 70%，蹲便 30%比例配备，采用感应式充

水系统控制，与国际管理接轨。

会议场地

1.位置：

一层：有可容纳近 2500 人的多功能厅，设有贵宾室 4 间；

五层：有 1200 人的多功能会议厅 1 间；614 人阶梯会议厅 1 间；贵宾室 6 间；可分隔组合

的 800 平米活动厅 2 个、200 人会议厅 2间、150 人会议厅 1 间、100 人以下会议室 4 间；

六层：有 300 人会议厅 3 间、120 人会议室 1间、贵宾室 3间。

2.设施：有现场控制系统、音响系统、发言系统、同声传译系统、投影系统等。

电 梯
总计 136 部，其中手扶电梯 82 部（室内 62 部，室外 20 部），直升客梯 40 部（含消防电梯

16 部），观光电梯 10 部，液压电梯 4部。

供展位

电力

概况

展位箱分布：地沟出线箱横向 6 米，纵向 10 米分布。

容量配置：每个出线箱容量为 25KW/3P—50KW/3P，可供 1 个 30KW/380V 和 3 个

16KW/380V 及 6 个 3KW/220V 的国际展览标准模式电源接口。

参数

电压等级为 380V/220V（±10%），频率参数为 50Hz（±1%）（提醒：1、不同于

以上等级参数请自带调节设备；2、因国家电网瞬间波动所带来供电质量的影响

缺陷，不在此范围。）

展馆亮度
概况 正常照明、事故照明间隔分布，以配合自然采光天窗。

参数 照度为：300lx—400lx (勒克司 lx)。

悬挂点

1.在展馆天花东西方向 500mm×1000mm 的檩条（小横梁）上，每 6 米的间隔距离设有悬挂吊

环。

2.每个悬挂点的设计承载为：35Kg（静载）。（禁止利用悬挂点来对展位结构稳定性进行依

靠搭接。）

给排水 每隔横向 6 米，纵向 10 米的方格范围内配置给水点（管径 1 寸）和排水点（管径 4 寸）。

消 防 火灾报警系统，自动喷淋系统，防排烟系统，水炮系统，消火栓，手提灭火器。

空 调

概况
总容量达到 13600冷吨的 8台进口主机配合 54台 10.8万 m

3
/h风量的风柜机分布

于地下层。

参数
温度可控制在 23 度 27 度之间, 相对湿度 50％－65％, 气体流速每秒 0.2－0.3

米。

供 气 概况

2 号展馆可提供中央压缩空气，各供气点分别分布在展厅地面每隔 6m×10m 的面

积范围的地沟内，每个供气快速接口的供气压力为：0.6Mpa；其它展馆均无中央

压缩空气系统，需使用移动空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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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2 号展馆中央供气技术参数如下：供气压力范围 P=0.6-0.8Mpa ，气体中粒子大

小≤20μm ，粒子浓度≤10mg/ m
3
，最大含油量≤3PPM ，露点温度-20℃。

通讯网络

系统

1.地沟出线箱横向 6 米，纵向 10 米分布,每个出线箱配置分别设有 8 个信息接口(语音，数

据)。

2.由中国电信提供语音接入的国内/国际电话交换容量 6000 门。

3.由中国电信提供不同带宽的 Internet 网接入服务，办理地点 205 服务台。

4.地上/地下无线对讲系统信号达到无缝覆盖。

有线电视
地沟出线箱横向 6 米，纵向 10 米分布,每个出线箱配置均设有 1 个有线电视接口可通过有线

电视网络接驳数字信号、模拟信号。

广播系统 覆盖展馆

应急照明 覆盖展馆

租赁服务 一般设于 2 楼（7.5m）综合服务区的主通道内,必要时于展厅内设租赁服务台。

二、高交会信息服务平台（CIS）简介
高交会信息服务平台（CIS）是高交会为加快信息化建设，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提高参展参会

实效而专门为参展商、专业观众、投资商、项目方和媒体等打造的一站式信息化网络服务平台。CIS

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二维码等技术打通 PC 端与移动终端的界限，将高交会进行线

上与线下的智能结合，进而实现参展商、专业观众、投资商、项目方等角色之间的高效互动与精准

对接。其主要功能和特点如下：

1、参展商可以通过 CIS 系统提交参展的各种资料（资料填报一览表、会刊信息、线上展会资料、

办证资料、活动及评奖资料等）；

2、大会为每一家参展商提供了网上展示的网页供专业观众查看，参展商可以通过 CIS 系统自助

管理展示的内容，专业观众对感兴趣的展品可以通过 CIS 和参展商交流互动或给参展商留言；

3、每一个参展商拥有一个 CIS 系统的账号，账号由参展商的上一级单位提供（即：展区的用户

由大会提供；展团的用户由展区的管理员生成；参展商用户由展区或展团的用户提供）；

4、CIS 系统将审核通过的参展商资料制作会刊资料；

5、参展商提交的活动及评奖资料通过逐级审核，符合条件的参展商参与展会评奖及活动；

6、展商用户可以通过 CIS 系统下载二维码，以便在其它展示的地方使用；

7、展商可通过关注“高交会”微信公众号发放电子票给客户。

三、第二十五届高交会保险服务
为了有效地预防展会期间的突发事故，减少由此带来的意外损失。主办单位提醒参展商购买保

险。入场前，参展商应确保已办理符合主办单位要求的有效保险单位，涵盖失窃、公共责任、财产

破坏及其后果、人身伤害及间接损失及此类其它风险。大会推荐的保险合作商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多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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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联系人：张培虹、江妮

电话：13651472434、13715254465（微信同号）

邮箱：zhangpeihong01@shenz.picc.com.cn、jiangni03@shenz.picc.com.cn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红岭北路 2088 号人保金融大厦 14 楼

保险产品 中国人保财险展览会责任保险

保障范围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雇请人员在保险单载明的展览场所进行

展出工作、装卸展品、运转机器以及其他与展览相关的活动中，因疏

忽或过失引起的下列各项损失或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

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

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a.对于所租用展览场所的建筑物、各类固定设备及地面、地基的损失；

b.被保险人雇请人员的人身伤亡；

c.第三者的人身伤亡。

保险方案 方案 A 方案 B 方案 C

累计责任限额 5,000,000.00 8,000,000.00 10,000,000.00

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5,000,000.00 8,000,000.00 10,000,000.00

每人责任限额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展出面积及对应的保费

9㎡ 50 80 100

10-36 ㎡ 100 160 200

37m2-200 ㎡ 150 240 300

201m2-500 ㎡ 300 480 600

501m2-1500 ㎡ 500 800 1000

1501m2-5000 ㎡ 1000 1600 2000

投保二维码

mailto:zhangpeihong01@shenz.pi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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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购买

2、深圳市多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中国保监会批准成立专业保险机构，机构代码：203138000000800）

联系人：袁锐波 电话：0755-88316366 手机：13826559119

公司网站：www.szdowin.net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求是大厦西座 901

保险方案

展位面积 0-9 m
2

10-30 m
2

31-50 m
2

51-100 m
2

101-200 m
2

201-500 m
2

保险责任 套餐一 套餐二 套餐三 套餐四 套餐五 套餐六

三

者

责

任

每人赔偿限额 10 万 10 万 10 万 10 万 10 万 10 万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

赔偿限额
10 万 10 万 10 万 10 万 10 万 10 万

累计赔偿限额 50 万 50 万 50 万 50 万 50 万 50 万

免赔额 每次事故损失金额的 500 或 5%，两者以高者为准

雇

员

责

任

每人赔偿限额 10 万 10 万 10 万 10 万 10 万 10 万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 10 万 10 万 10 万 10 万 10 万 10 万

累计赔偿限额 50 万 50 万 50 万 50 万 50 万 50 万

保费 35 元 65 元 110 元 215 元 355 元 475 元

说明

1.展会最长不超过 30 天

2.展位面积最大不超过 1000 平方米

3.超过以上面积或保额投保需求，可直接电话联系进行投保

注：因参保展商众多，各展商须在布展期 5 个工作日之前提交投保资料，以便成功投保，如另有需

求，可电话联系获取线下投保保险方案。

**案例：2005 年 10 月 17 日 17 时，第七届高交会撤展期间，参展商深圳某单位在撤展时展示架倒

塌，展场工人受伤，液晶显示器及相邻展位展品受损，由于该展商在展前以 200 元保费投保财产险、

公众责任险、人意险的线下保险组合，因此获赔 138500 元。

http://www.szdow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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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十五届高交会广告项目报价表

现 场 展 馆 广 告

名 称 位置和数量 规格（m） 单价（元） 备 注

大型灯杆旗 展馆围墙绿化带: 140 杆（东南西北） 0.95×2.75m（w×h） 2500 元/杆

大型阶梯封

板广告

展馆北广场阶梯（中间）：2块 17.7×4.9m(w×h) 120000 元/块
北广场的广告项

目服从大会组委

会统一安排

展馆北广场阶梯（东西两侧）：6块 17.5×4.9m(w×h) 80000 元/块

人行天桥挂

画

北广场东西两侧人行天桥内侧（广场中间区

域）:14 块
9×3.6m(w×h) 30000 元/块

喷

绘

广

告

展馆南面广告：8幅

（面向滨河路的南面展馆上方长条型广告）
24×2.5m(w×h) 30000 元/幅

9 号馆 5、6号门

1号馆 5、6、9、

10 号门

2 号馆 5、6号门

展馆北面广告：6幅

（面向福华三路的北面展馆上方长条型广

告）

24×2.5m(w×h) 30000 元/幅
3、4、5、6、7、

8 号馆 1、2号门

东入口长型条幅：1幅 (面向金田路) 19.5×1.5m(w×h) 15000 元/幅

东入口和西入口观光电梯广告：4组 3×10.2m×2 面 50000 元/组

东西入口二楼平台南北外侧铁栏广告：4幅 14.8×2m(w×h) 15000 元/幅

东西入口二楼平台正面玻璃大型墙体广告：

2幅
23.5×11m(w×h) 100000 元/幅

两侧大型 KT 板广告（1-9，1-2 号馆之间通

道东西两侧）：8幅
23.44×7.08m(w×h) 80000 元/幅

南北通道大型 KT 板广告（1-9，1-2 号馆的

连接通道中间南北两侧）：4幅
28.3×18.88 m(w×h) 165000 元/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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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内 广 告

名称 位置 规格（m） 单价（元） 备 注

灯

箱

条

幅

一、二楼会展服务区小型灯箱：8块 3.21×1.25m 20000 元/块

二楼会展服务区中型灯箱：8块 5.92×1.825m 30000 元/块

二楼会展服务区大型灯箱：4块 5.35×4.1m 40000 元/块

北入口二楼序厅大型条幅广告：2幅 4×14m 40000 元/幅

各展馆 2楼观展平台条幅广告：13 幅 26×1.2m
20000 元/幅（单面）

30000 元/幅（双面）

各展厅扶手电梯侧广告：13 幅
11.5×1.5m（金属表面） 15000 元/幅

25000 元/幅（双面）11.5×0.57m（玻璃表面）

全彩LED电子

显示屏广告
主入口两侧大屏幕广告图：2台 11.3×8.5m 3.6 万元/展期

928×728 像素，

图片 jpg 格式，视

频 mp4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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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品 广 告

名称 发行渠道 规格 单价（元） 可供数量 备 注

大会证件全彩

广告

嘉宾、参展商、工

作人员佩戴证件
40×80mm

证件广告：50000 元

佩带广告：50000 元
4 万张

大会《指南》中

文版整版全彩

广告 展馆咨询点、服务

台、参展商

140×210mm（w×h）(另

加出血位每边 3mm)

内页：10000 元

封二：20000 元

封三：16000 元

封底：25000 元

发行 1万本

大会《导览图》

中文版全彩广

告

50×50mm（w×h） 5000 元/块 发行 10 万份

会刊广告
于展会现场发送给

观众
120×215mm（w×h）

彩色封二：78000 元

彩色封三：68000 元

彩色扉页：58000 元

封三前尾页：38000 元

彩色内页整版：8800 元

内页彩色 logo：1800 元

（50×20mm）

发行 5千本

（深圳市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中心拥有以上广告信息最终解释权和修改权,北广场的广告项目服

从大会组委会统一安排。）

以上是本届高交会部分现场广告项目报价，最新广告项目和价格请访问高交会官网或致电：

0755-82848959 18589020038 王先生



60

现场广告精品实景图

北入口大型灯杆旗广告发布
此广告画面比一般的灯杆旗尺寸大、发布画面为双面，

形式直观、大气，结合群体组合的发布场面气势壮观。

展馆北广场大型阶梯封板广告
北入口是大会的主要入口之一，绝大部分的企业代表、商人、领导、观众由此入场

参会。此外，中心广场是来自世界各地众多媒体报道和直播的必选地方，现场的广告画

面也必能融入到每个精彩的镜头之中。

尺寸：0.95×2.75m(w×h)
价格：2500元/杆
可提供数量：140杆

尺寸：17.7×4.9m(w×h)（中间）

17.5×4.9m(w×h)（东西侧）

价格：120000元/块（中间）

80000 元/块（东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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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大型 KT 板广告
此广告位于展馆之间人行通道。人群休息和洽谈区，巨幅的广告牌，直观和抢眼地

吸引受众群体，非一般的广告效果，让观众留下难忘和深刻的印象。

展馆南北面各馆入口门楣条幅广告
此广告形式为户外幕墙条幅，位置较高，面向福华三路或者滨河大道，强烈的视觉

效果，吸引着驶车人群和展馆周边的人群以及参加高交会人士的眼球。

尺寸：23.44×7.08m(w×h)
价格：80000 元

可提供数量：8幅
:

尺寸：24×2.5m(w×h)
价格：30000 元/幅
可提供数量 14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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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通道大型 KT 板广告
广告位于人流集中的展馆主通道，超大型的广告效果，爆发性地吸引每位参展商、

买家和参观者，将广告特性展现眼前。

尺寸：28.3×18.88m(w×h)
价格：165000元/幅
可提供数量：4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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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二十五届高交会会议室价格及配置表

1. 会议室价格及配置

楼层 名称
面积

（M
2
）

长×宽×高（M） 容纳人数
租赁价格

配置说明
半天 全天

1层 5 号馆多功能厅 2992
64.2×46.8×

(8—13)

课桌式：2500

剧院式：1200

宴会式：1700

50000 元 80000 元

2 层

5—201A 贵宾室 121 14.6×8.3×3.5 会见式：20 500 元/小时

2小时起租
5—201B 贵宾室 108 14.6×7.4×3.5 会见式：16 500 元/小时

5—201C 贵宾室 108 14.6×7.4×3.5 会见式：16 500 元/小时

5—201D 贵宾室 63 11.5×5.5×3.5 会见式：10 500 元/小时

5层

梅花厅 1833
47.6×38.5×

11.3

课桌式：600

剧院式：1300

宴会式：960

40000 元 60000 元

菊花厅 269 23.8×11.3×3.3

剧院式：220

课桌式：140

回字型：70

7000 元 10000 元
无偿提供固

定背板支架

及地台
牡丹厅 298 26.4×11.3×3.3

剧院式：260

课桌式：150

回字型：70

9000 元 15000 元

508贵宾室(北) 79 9.7×8.1×3.3 会见式：16

500 元/小时 2小时起租

508贵宾室(南) 71 8.5×8.3×3.3 会见式：16

玫瑰厅 3 185 16.4×11.3×3.3

剧院式：150

课桌式：80

回字型：50

6000 元 9000 元

无偿提供固

定背板支架

及地台

玫瑰厅 2 98 11.3×8.7×3.3

剧院式：70

课桌式：40

回字型：30

4000 元 6000 元

无偿提供固

定背板支架

玫瑰厅 1 82 11.3×7.3×3.3

剧院式：70

课桌式：40

回字型：30

4000 元 6000 元

荷花 1-6 40 7.3×5.5×3.3 会见式：10人间 500 元/小时 2小时起租

簕杜鹃厅 1974 47×42×11.3 固定阶梯式：614 25000 元 40000 元

中厅 1115 53.2×20.8 会议中心大堂 10000 元 20000 元

向日葵厅 761 46.9×16.2×3.3 10000 元 20000 元

茶花厅 1114 47.6×23.4

剧院式：800

课桌式：400

宴会式：500

10000 元 20000 元

兰花厅 1114 47.6×23.4

剧院式：800

课桌式：400

宴会式：500

10000 元 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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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层

水仙厅 371 32.8×11.3×3.3
剧院式：300

课桌式：180
8000 元 15000 元

无偿提供固

定背景支架

及地台

606 贵宾室 66 8.1×8.1×3.3 会见式：14 500 元/小时 2小时起租

桂花厅 424 23.3×18.2×4.6

剧院式：350

课桌式：180

宴会式：144

18000 元 30000 元
无偿提供固

定背板支架

及地台
茉莉厅 424 23.3×18.2×4.6

剧院式：350

课桌式：180

宴会式：144

18000 元 30000 元

郁金香厅 169 15×11.2×3.3

剧院式：138

课桌式：84

宴会式：72

6000 元 9000 元

无偿提供固

定背板支架

及地台

608贵宾室(北) 66 8.1×8.1×3.3 会见式：14 500 元/小时

2小时起租

609贵宾室（南） 88 11.3×7.8×3.3 会见式：19 500/元小时

注意事项：

1、展览期间会议活动（展中会）需提前 90 天预定；其他独立会议活动需提前 40 天预定;

2、会议场地的起租时间为半天，每 4小时为半天，8小时为全天;

3、视会议活动实际情况，可给予租用方免费布撤场时间为：2小时/半天，4小时/全天，具体布场时间由展馆与租用

方协调而定。加班延时需提前申请，按展馆规定的价格标准交纳加班延时费用。

4、包含和提供的服务：有线麦 2个，无线麦 2 个；签到桌一张；演讲台一张；名片托盘一个；席位牌（20 人以内）；

5、如需使用其它有偿服务项目及设备，请另行办理租用手续，租金参照展馆现行价格标准；

6、布、撤场期间不提供空调，如需提供，则按展馆规定价格标准收取相应空调电费；

7、请爱惜展馆设施，保持场内清洁。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有消防隐患的物品进入场内，请勿在场内进食（配套的

茶歇除外），如有破坏场内设施和清洁，需照价赔偿；

8、会议期间工作人员及参会人员贵重物品请自行保管，并在会议结束后将所有物品及时清理干净。

9、会议室租货单位和会议组织单位需与深圳会展中心签订安全责任书。

上述内容仅供参考，未尽事宜则需另行沟通。具体以实际签约为准。

2. 会议设备租赁

序号 项目 名称 规格
半天

（元）
全天（元）

2.1

音响系统

小型会议音响 音箱二对+周边设备+无线麦 1套 － 2200

2.2 中型活动音响 专业全频箱 6只（4800W）及全套周边 － 5000

2.3
207.209 前序厅开

幕式音响
JBL 音响系统一套 － 3000

2.4
JBL VTX20 线性阵

列音响系统
JBL 线阵音箱 8+4 系统 12000

2.5
JBL VTX25 线性阵

列音响系统
JBL 线阵音箱 8+4 系统 － 15000

2.6 话麦 无线麦、专业电容话筒、有线话筒 － 200/套

2.7 会议系统 手拉手单元专业话筒 20个、主机系统一套 － 1200/套

2.8

视频设备 LED 屏

P2 高清（使用半天或一天） 450 元/平方米/天

2.9 P2 高清（连续使用两天及以上） 350 元/平方米/天

2.10 P3 高清（使用半天或一天） 330 元/平方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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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P3 高清（连续使用两天及以上） 260 元/平方米/天

2.12 分屏器 V3/4KPRO 2000 元/天

2.13
梅花厅 投影机+

投影幕

DLP 20000LUMS 数字投影机 ，2 套

SX350SUH 350 寸幕（7.75 米×4.36 米）
10000/2 套/次

2.14
簕杜鹃厅

投影机+投影幕

9000 lums ，2 套

250 寸幕（5.08 米×3.81 米）
6000/2 套/次

2.15

DLP 投影机

理光 PJ X5265T / 5000ANSI 600 800

2.16
Sony / 5000 lums (310.301 会议室)

120〞电动幕，各 1套
600 800

2.17 日本 HITACHI-CP4080 -4000lum 600 800

2.18
桂花/茉莉 投影机

+投影幕

理光 PJ X5265T / 5000ANSI ，

3.05(w)×2.29m (h) （150〞）
1000 1800

2.19
投影幕

2.03m(w)×1.52m(h) （100〞）
300 500

2.20 2.44(w) ×1.83m(h) （120〞）

2.21 无缝切换器 8 进 4 出 500/次

2.22

同传设备

主系统 BOSE II 代主机系统 3500/次

2.23 接收器 BOSE II 代接收机 35/套/次

2.24 音频扩展器 博世音频扩展 2000/套/次

2.25 外置声卡 YAMAHA 600/套/次

2.26

灯光

立架面光系统 6 帕灯*2 3300 元/天

2.27 灯光系统（桁架式） 电脑光束+电脑图案+摇头 LED 染色等 800 元/米/场

2.28
其它

笔记本电脑 14 寸笔记本电脑 300 元/天

2.29 题词器 50 寸高清 600 元/天

备注：

原则上会议设备由会展中心提供，未经许可不得外带设备自行接入。如有特殊要求，须征得会展中心同意后另行协商

确定。

3. 会议设施租赁

序号 项目 规格 价格（元） 服务内容

3.1 折叠条桌 白色，L1800×W450×H760mm 80/张/天＋押金 200

含搬运费

3.2 皮椅 黑色真皮，L600×W600×H1004mm 100/张/天＋押金 200

3.3 酒店椅Ⅰ 黄色，L460×W560×H940mm 30/张/天＋押金 200

3.4 酒店椅Ⅱ 咖色,L475×W520×H950mm 30/张/天＋押金 200

3.5 会议椅 绿色，L530×W620×H800mm 30/张/天＋押金 200

3.6 演讲台Ⅰ 胡桃木，L800×W550×H1100mm 400/个/天＋押金 500

3.7 演讲台Ⅱ 胡桃木，L900×W600×H1200mm 400/个/天＋押金 500

3.8 单人沙发 白色，L1000×W860×H1000mm 100/个/天＋押金 500

3.9 正文茶几 胡桃木，L600×W600×H450mm 80/个/天＋押金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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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搬运费3.10 长方茶几 胡桃木，L900×W550×H450mm 80/个/天＋押金 200

3.11

背景喷绘

三楼会议室： L5m×H2.6m 800/张

含安装费

3.12 玫瑰 1、2厅： L4.8m×H2.9m 800/张

3.13 玫瑰 3、菊花厅、牡丹厅： L6m×H3m 800/张

3.14 桂花厅、茉莉厅： L8.5m×H4.2m 1500/张

3.15 簕杜鹃厅： L9m×H6.75m 3500/张

备注：

1、会议设施为展馆会议区配套设施，优先考虑会议使用；

2、会议设施仅限在展馆范围内使用，须提前 5天预订；

3、租赁物品的搬运是指按客户指定地点送达一次及使用之后的回收入库；

4、会议设施按一天（8小时）起租，租用时间每增加一天，加收原租金的 20％;

5、如企业自带喷绘，则四边各留出五公分打孔，并自行悬挂;

6、如喷绘由会展中心制作安装，企业需提前 2－3 天提供设计稿。

4. 施工管理

序号 项目 价格（元） 服务内容

4.1 舞台施工管理费 20 元/㎡ 同特装施工管理

4.2
施工安全清洁押金

10000－20000

元/厅

5号馆多功能厅：20000 元

4.3 其它会议室：10000 元/厅

备注：

原则上会议室内不得由其它工程公司搭建，如确有特殊要求，则由展馆签约的协作单位统一制作；

5. 会议用电

序号 规格 单位 一天(元）
两天

（元）
三天（元） 三天以上（元） 超时（元/小时）

5.1 220V/10A 套 125 255 375 500 4 元/小时

5.2 220V/16A 套 185 365 550 730 6 元/小时

5.3 220V/32A 套 375 750 1125 1500 13 元/小时

5.4 220V/63A 套 575 1150 1725 2300 25 元/小时

5.5 380V/16A 套 295 590 885 1180 16 元/小时

5.6 380V/32A 套 520 1040 1560 2080 32 元/小时

5.7 380V/63A 套 920 1840 2760 3680 63 元/小时

5.8 380V/100A 套 1720 3440 5160 6880 100 元/小时

5.9 380V/150A 套 2525 5050 7575 10100 150 元/小时

备注：

1、用电时间≤4小时按半天价格计费；4 小时＜用电时间≤9小时按全天价格计费；9小时＜用电时间≤18 小时按 2

天价计费；18小时＜用电时间≤36 小时按 2天以上价格计费；用电时间>36 小时按两天以上价+超时价格计费。

2、本价格仅对在会展中心举行的会议及餐饮活动项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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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班延时

序号 项目 价格 服务内容

6.1

布、撤场超时

2500 元/小时 5号馆多功能厅、梅花厅、簕杜鹃厅、中厅

6.2
会议室全天租赁价格

的 10％/小时
除以上会议厅外的其它会议室

6.3
会议设备使用超时

1500 元/套/小时 5号馆多功能厅、梅花厅、簕杜鹃厅

6.4 1000 元/套/小时 其它会议室

备注;

1、所有会议室给予租用方免费布撤场时间为合计为 2小时/半天，4小时/全天，超时按上述标准收取加班费用。每

单个会议活动免费布、撤场时间累计不超过 6小时，具体布场时间双方协调确定。超时按上述标准收取加班费用。

2、投影机、笔记本等设备联机调试时间：免费布场时段内提供 1小时免费联机调试时间；超时或租用方排练预演另

有需要，则按上述标准收取会议设备超时使用费。如超时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超过半小时、不足 1 小时的按 1

小时计。

3、加班延时，需提前至少 2 小时进行申请。

施工安全、清洁押金需在进场前交纳,会议（活动）结束后，如未对其产生破坏，押金全数退回，如产生破坏，须按

维修费用全部或部分扣除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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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二十五届高交会储运服务报价
深圳会展中心实行展馆红线范围内的展品吊装、搬运、存储专营服务及管理

1. 进出馆储运服务

序号 项目 规格 价格 服务内容与说明

1.1
包装展品

进出馆搬运
m

3
280 元/m

3 叉车卸车、一次就位、拆装箱、拆装底托、空

箱搬运存储、装车（不含吊车）

1.2
展品

进出馆搬运
m

3
200 元/m

3
叉车卸车、一次就位、装车（不含吊车）

1.3 空箱搬运、存储 m
3

150 元/m
3
/展期 空箱出馆搬运、空箱存储、空箱进馆搬运

1.4 展品进馆搬运 m
3

120 元/m
3

叉车卸车并将展品运送至展台、一次就位

1.5 小件展品进馆 单件小于 30KG 50 元/m
3

将展品送至展台

1.6 拆箱费
m

3

50 元/m
3

拆箱、拆底托

1.7 装箱费
m

3

50 元/m
3

装箱、装底托

1.8 空箱搬运费
m

3

50 元/m
3

将空箱送至堆放点

1.9 空箱存储费
m

3

30 元/m
3
/天 存入之日起开始计费

1.10 展品二次就位 叉车 300 元/台/次 在 1.1 基础上收取

1.11
展品组装

辅助搭建

叉车租赁 2000 元/台/4小时
展品组装、展位搭建辅助

吊车租赁请电话预约：0755-82848646
吊车租赁 4000 元/台/4小时

1.12 吊车附加费 5吨以下 1800 元/台/次 在 1.1 基础上按次加收

1.13 超限附加费
1.单件 5吨及以上的展品，在基础收费上按进出馆 500 元/吨加收，不再另收吊车附加费；

2.超限展品，请电话预约 0755-82848646；如需加急，加收 50%加急费。

1.14 出馆服务各项收费标准同进馆

备 注: 严禁未经许可、未经报备的搬运设备在展馆范围内作业（各类吊车、机动叉车、堆高机等）。

2. 其它承运服务

序号 服务项目 价格

2.1 承运管理费
基础价 30000 元/展期（货量 500m

3
及以下）；

如货量超过 500m
3
，超出部分，按 30元/m3/展期（4 天）加收。

2.2 临时仓库（按占用面积） 20元/m2/展期 5 天及以下 30 元/m2/展期 6天及以上

2.3 搭建材料叉车卸车（进馆）
1600元/台

9.6 米车及以下

2000元/台
13 米车及以下

3000 元/台
17.5米车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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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1.以上服务项目仅限展会主（承）办单位、展会指定的承运商、搭建商；

2.展会指定的承运商进出馆现场服务须经深圳会展中心许可，并提交相关报备文件和保险单。

3. 境外展品储运服务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价格（人民币） 简要说明

3.1 展品进馆

1.含 1.1 服务内容；

2.配备独立服务团队；

3.配合海关展品查验。

400 元/m
3 如需 5吨及以上叉车或吊车服务，所涉

及的费用由承运商承担。

3.2 存储费 展品、空箱存储 30元/m
3
/天

承运商经许可选择自行进出馆操作的，

存储费按实际存储天数计算。

3.3 承运管理费 按展品 m
3/展期(4 天) 30 元/m

3

承运商选择会展中心展品进

出馆打包服务的，免交此项费

用。

备 注 以上服务项目仅限境外展品承运商

4. 特殊展品储运服务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价格（人民币） 简要说明

4.1 展车上楼 限轿车类展车 8000 元/台/进馆 卸车、进馆上楼（单程）

4.2 展车装卸 限轿车类展车 4000 元/台/进馆 卸车、进馆（单程）

备注：

1. 以上收费项目最少 1个计量单位起计

2. 最终解释权归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深圳会展中心 1 号馆 8 号门 1109

业务电话：0755-8284 8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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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二十五届高交会电信业务资费标准

通讯网络

序

号
项目 押金（元） 价格（元） 备注

6.1

电话

市话（LDD） 话机: 200 元/部 500 元/部/展期 含市话费(限制拨打声讯台)

6.2 国内长途(DDD) 话机: 200 元/部 600 元/部/展期 含市/国内长途话费。(限制拨打声讯台)

6.3 国际长途(IDD)

话机: 200 元/部

话费预交: 2000 元/

部

600 元/部/展期
含市/国内长途话费。国际话费按实际计

算(限制拨打声讯台)

6.4 线路迁移 200 元/条/次 材料及人工费

6.5

网络

局域网接入 600 元/IP/展期
馆内共享 300MB 带宽，仅共一台电脑上

网，禁止使用路由器。

6.6 地址映射（NAT）外部 IP 3000 元/IP/展期
速度同局域网宽带相同，共享 300MB 带

宽，客户端仍使用私有 IP。

6.7 ADSL 拨号上网 100M 下行 100M,上行 10M 1980 元/展期

此线路由中国电信提供，不提供路由器。

6.8 ADSL 拨号上网 200M 下行 200M，上行 20M 2680 元/展期

6.9 IP 城域网 10M 下行 10M，上行 10M 16200 元/展期

此线路为中国电信提供的光纤线路，需

提前 10个工作日内预申请

6.1

0
IP 城域网 20M 下行 20M，上行 20M 22000 元/展期

6.1

1
IP 城域网 50M 下行 50M，上行 50M 31000 元/展期

6.1

2
IP 城域网 100M 下行 100M，上行 100M 41000 元/展期

6.1

3
IP 城域网 500M 下行 500M，上行 500M 126000 元/展期

6.1

4
IP 城域网 1000M

下 行 1000M ， 上 行

1000M
198000 元/展期

6.1

5

电子票务网络

1－5个点 5000 元/展期

一个点只提供一条线路，接入终端（IP）

数量不限。接入点至计算机的线材、交

换机等客户自带，接驳工作客户自行完

成，并禁止使用路由器。此网络为内部

局域网，只能在本网络内通讯，不能上

互联网。

6.1

6
6－9 个点 10000 元/展期

6.1

7
10-14 个点 15000 元/展期

6.1

8
15－19 个点 20000 元/展期

6.1

9
20－29 个点 25000 元/展期

6.2

0
30-40 个点 30000 元/展期

备注：

1、 在布展最后一天 18：00 后不再提供通讯网络租赁服务，请有网络通讯需求的客户尽量提前申请；

2、会议室通讯线路需提前 3 小时（工作时）申请，避免工作人员无法及时对通讯线路接驳和调试，影响到会议时间及服务

质量；

3、为确保展馆计算机网络的正常运行，为展商提供稳定的网络服务，馆内严禁使用有线路由器及无线路由器，如发现使用

有线路由器或无线路由器设备，会展中心将关闭其计算机网络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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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二十五届高交会主场承建商服务指引及报价
（一）承建商

1.国家科技创新成果展 9 号馆和二楼展区由深圳会展中心展装工程事业部承建：

深圳会展中心展装工程事业部是集展览、展示设计，制作与施工以及后期服务的专业公司；强

大的设计阵容，丰富的施工经验，诚信守诺的原则，为参展商提供优质的展览工程服务。

如空地参展商需要特别设计搭建，请联系

联系人：毛祥勇 0755-82848716 18926083768 273632477@qq.com

陈小华 0755-82848710 13798433293 xiaohua@chtf.com

陈艳华 0755-82848715 13510124717 cyh@chtf.com

吴素洁 0755-82848766 13543302949 wsj@chtf.com

地址：深圳福华三路会展中心 4 号馆 1 号门 2 楼

2.4、7、8 号展馆主场承建商请咨询相应展区负责人

（二）主场承建商资料

序号 截止时间 内容 填报方 反馈收集人 备注

B1 2023.10.31
第二十五届高交会深圳会展中

心进馆作业安全承诺书
搭建商 主场承建商 必须提交

B2 2023.10.31
会展中心展会（活动）消防、

施工安全重点注意事项告知书
搭建商 主场承建商 必须提交

B3 2023.10.31
会展中心展会（活动）展台搭

建完成工自查自检表
搭建商 主场承建商 有需要者提交

B4 2023.10.31
第二十五届高交会展具及水电

设施申请表
搭建商 有需要者提交

mailto:wsj@cht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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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会展中心进馆作业安全承诺书

（适用于展会主场承建单位和特装展位承建商）

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为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大型群众性活动

安全管理条例》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落实

深圳会展中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会展中心）生产安全责任，加强会展中心展馆内现场作

业安全管理，提高进馆作业单位自身安全意识和防护责任，维护展馆和社会公共安全，我单位在进

入会展中心展馆进行作业时，作为进馆作业区域安全责任单位，愿对我单位进馆作业时因违章所造

成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并作出如下郑重承诺：

1.我单位指定 同志，工作电话或手机 ，为自 年 月 日

起至 年 月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展位地点： 号馆、 展位编号： 、参展

商： ；展位作业现场区域内安全管理责任人，负责我单位在贵展馆作业现场的安

全落实及整改工作。

2.作业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和深圳市关于消防安全和施工安全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严格遵守

会展中心关于施工消防安全和展位搭建安全的各项规定，自觉接受和服从公安机关、消防部门及会

展中心安全检查和监督，对公安机关、消防部门及会展中心提出的整改要求，及时落实。

3.现场作业所使用的设备、工具满足安全要求，所有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根据作业现场情

况，在作业现场配备足够数量的消防器材。

4.在作业过程中，所采用的施工材料符合展馆消防和结构安全要求，正确评估作业工程用电负

荷，并采取与之匹配的电气开关、线缆容量，以保证所作业工程用电安全。

5.严格按照作业设计施工图纸的要求，规范施工，并在登高、吊装等危险作业中采取相应的安

全防护措施，保证施工人员人生安全。

6.在施工作业期间如出现各种消防、治安及其它意外事故，应在第一时间通知会展中心现场管

理人员，并有义务先行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

7.进馆作业期间，会展中心管理人员如发现作业人员偷盗、损坏会展中心财物、擅自进入或破

坏会展中心设置的封闭区域等违反会展中心管理规定的行为，会展中心有权视情况严重程度，采取

警告、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等措施、并保留根据进馆作业单位安全事故备案情况，取消发生安全事故

作业单位今后进入会展中心施工资格的权利。

8.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我单位自愿接受公安机关、消防部门和会展中心按照法律法规或“深圳

会展中心展馆使用规定”给予的处罚。

9.本承诺书一式两份，一份用于办理施工进场手续，留存深圳会展中心客服中心，一份由进馆

B1 截止日期：2023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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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单位自己保留。

进馆作业单位（盖章）：

进馆指定安全管理责任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特别说明：1.承诺书盖章有效；

2.展会布展时进馆作业单位名称应与展会主（承）办单位提供的展位地点、展位编号、

参展商名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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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中心展会（活动）消防、施工安全重点注意事项告知书

本人已详细阅读《会展中心展会（活动）消防、施工安全重点注意事项告知书》内容，严格遵守《深圳会

展中心展馆使用管理规定》和该告知书的要求，承担违规产生的全部责任。

展会： 展位号： 搭建商：

搭建负责人或安全责任人 电话：

会展中心展会（活动）消防、施工安全重点注意事项告知书

1.进场施工人员必须佩带展期内有效证件、正确使用 2 米以下合格的登高梯及登高平台，严禁 2 米以上等

高梯进馆。施工时做好各项安全防护措施（如：正确佩戴安全帽、系好安全带/绳等）；

2.严禁以下施工行为：登高平台无安全防护、走梯、站到梯子最高层、未配备防护措施、登高作业下方无

人员看护及穿拖鞋登高等；

3.馆内严禁以下作业行为：如在展厅内动火、金属切割、金属打磨、电焊、喷漆、使用台式电锯等；

4.严禁堵塞、占用消防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严禁埋压、圈占、遮挡消防设备、设施及灭火器材；

5.严禁使用不合格灭火器和使用聚氨酯泡沫、KT 板、易燃塑料制品、普通海绵、弹力布、纱制品、网格布

等易燃材料及消防严禁使用材料搭建与布置展台；

1. 展位结构性封顶面积不得超过该展位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密闭房间、二层展位和封顶面积超过该展位总

面积三分之一的必须自行聘请有消防施工资质的单位按要求安装与会展中心消防监控室联动的感烟探测器

和临时自动喷淋设施；

2. 搭建、装饰材料必须使用不燃或难燃 B1 级材料。难燃 B1 级材料须提供检测报告和供货证明，并加盖展

商或搭建商公章。（如：地毯必须使用难燃 B1 级地毯；木板建议使用阻燃板材，如使用普通木板须满涂、

厚涂防火涂料且燃烧性能达到难燃 B1 级；装饰布幔须使用阻燃布幔或充分浸泡阻燃剂使燃烧性能达到难燃

B1 级）；

3. 电气设备及线路的安装须符合相关电气安装施工规范和消防安全要求，并有漏电开关保护，电气安装操

作人员须有有效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书且人证合一；加热电器须专线单独配电且额定功率不得超过 2.2 千瓦；

4. 展位配电线路必须在线管或线槽内敷设、线路必须使用接线柱、针玉、接线帽等连接，电器设备及线缆

的负荷承载应控制在设计容量的 80%以内，严禁使用塑料平行线、花线；

10.展位配电箱必须完好无缺，离地 30 公分以上安装、固定且安装紧密。严禁使用缺损、拼凑的配电箱；

11.展位内仓储间、LED 屏控制室不得存放纸箱、包装物等易燃、可燃物品，且 LED 屏控制室不得封顶，并

有不少于 0.6 米的维护通道；

12.展台搭建限高 6米，平台下面及二楼服务区限高 4 米；搭建单体跨度木质结构不超 6 米，钢架结构不超

8米；

13.展台搭建必须使用堆高机堆高展台构件物，当堆高构件物跨度 4 米以上的大型结构时必须使用两台堆高

机；

14.搭建展位所使用玻璃必须为钢化玻璃或是钢化夹胶玻璃，使用玻璃必须结构牢固并做有效安全防护，且

不能做承重墙使用；

15.二层结构展台，大型舞台、看台必须提供有效的由注册结构工程师出具的结构安全的荷载计算文件。

16.搭建防护护栏高度 105cm--120cm,栏杆杆与杆之间宽度小于 10cm，如加装玻璃须做好玻璃固定及做好有

效安全防护或是处理。

17.二层结构展台必须使用阻燃板材，当二层大于 50 平方米的须有两个上下楼梯，且楼梯宽度不低于 0.9

米，两个楼梯之间距离不少于 5 米。

18.以上事项必须严格遵守，一经发现将停工、停电整改，并扣除该展位每单 500 元以上的安全押金，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该展位自行承担，其他请详见《深圳会展中心展馆使用管理规定》。

B2 截止日期：2023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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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活动）展台搭建完工自查自验表

展会(活动)名称 检查日期

展位名称： 展位号 展位面积（m2）

自查自验情况记录

展 位

布 局

类

1.展位搭建现场与展会报审图是否相符。 是 □ 否 □

2.展位没有违规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 是 □ 否 □

3.展位无违规遮挡、圈占、埋压消防设备设施、灭火器材。 是 □ 否 □

4.展位内是否按要求配置有效灭火器材。 是 □ 否 □

材料

类

5.展位搭建和装饰材料燃烧性能是否达到难燃 B1 级及以上。 是 □ 否 □

6.展位使用的木质材料燃烧性能是否达到难燃 B1 级。 是 □ 否 □

7.展位使用的布蔓材料燃烧性能是否达到难燃 B1 级。 是 □ 否 □

8.展位没有使用聚氨酯、KT 板、海绵、弹力布等消防禁止使用材料。 是 □ 否 □

9.展位无危险品仓库或储存间，展位电气设备间没有与易燃、可燃物共用。 是 □ 否 □

电 气

电 线

类

10.展位电气作业人员是否持有效特种作业证件。 是 □ 否 □

11.展位线路是否套管或线槽敷设。 是 □ 否 □

12.展位接线是否牢固、可靠。 是 □ 否 □

13.展位使用大功率加热电器额定功率是否为 2.2KW及以下。 是 □ 否 □

14.展位无违规使用大功率照明灯具或违规增加照明设备。 是 □ 否 □

15.展位无违规使用压力容器。 是 □ 否 □

16.展位配电箱、负荷开关、线材的设置及接线是否符合规范。 是 □ 否 □

17.展位没有使用塑料双绞线或花线。 是 □ 否 □

18.展位 LED 屏控制室没有存放纸箱、包装物等易燃、可燃物品。 是 □ 否 □

结 构

类

19.展位搭建结构不存在安全隐患。 是 □ 否 □

20.展位搭建没有违规超跨度（木质结构 6 米、钢架结构 8 米）。 是 □ 否 □

21.展位搭建无违规超高（总限高 6 米、展厅平台下限高 4 米）。 是 □ 否 □

22.展位搭建无违规封顶（封顶面积不超展位面积 1/3）。 是 □ 否 □

23.展位搭建合格的二层结构并设有消防报警设备和自动喷淋设施。 是 □ 否 □

24.展位结构没有违规挂、靠、破坏展馆其他设施。 是 □ 否 □

25.展位封顶独立空间设有消防报警设备和自动喷淋设施。 是 □ 否 □

我司已阅读“深圳会展中心展馆使用管理规定”并承诺按照深圳会展中心展馆使用管理规定相关

要求规范施工搭建，若未能按其要求所造成的一切损失，一律由我司承担。

参展单位或搭建单位：

参展单位安全负责人或搭建单位安全负责人： 联系电话：

注：此表必须于展会（活动）开展前交与会展中心安保部消防模块，否则不予送电。

B3 截止日期：2023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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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届高交会展具及水电设施申请表

公司名称： 展位号 ：
联系电话：

传 真：

展具租赁 水电租赁

序
号

名称
规格

（长宽高）
单
位

租

金

数

量
序
号

名称 规格 单
位

租金 数量

1 折椅 白色 只 30

18
馆内动力电源

（三相电）

16A/380V 个 1400

2 皮椅 黑色 押金 200 张 100 32A/380V 个 2500

3 简易桌 1×0.5×0.75 张 90 63A/380V 个 4400

4 咨询桌
1×0.5×1 张 160 100A/380V 个 8250

1×0.5×0.75 张 110 150A/380V 个 12000

6 玻璃圆桌 R0.7 押金 200 张 185

19
馆内动力电源

（单相电）

10A/220V 个 600

7 托板

直板

1 M×0.3 M
块 60 16A/220V 个 870

斜板

1 M×0.3 M
块 70 32A/220V 个 1800

8

高陈列柜（无

灯）
1M×0.5M×2M 个 550

63A/220V 个 2750

高陈列柜

（带 1 支 100w

射灯）

1M×0.5M×2M 个 610

*20

馆内布展施工

临时用电（2

天）

16A/220V 个 300

9 矮柜 1×0.5×0.75 个 220 16A/380V 个 400

10

低陈列柜（无

灯）
1×0.5×1 个 440

*21 固定给排水

DN15MM（4 分） 处 1600

低陈列柜

（带 1 支 40w

日光灯）

1×0.5×1 个 490

DN20MM（6 分） 处 2600

DN25MM（1 寸） 处 3000

11
洞洞板（送 16

个钩）
1M×1.1M 块 120 *22 网络 请在布展期间前往中国电信申请

12
洞洞板（送 32

个钩）
1M×2.2M 块 180 *23 有线电视

模拟信号

数字信号 (含模拟信号)

请在布展期开始前 5天与天威公

司联系 0755-83060333

13 资料架 押金 200 个 220 *24 吸尘 展位内吸尘 M
2

6/次

14 折门
1M×2.5M

（带锁 50 押金）
个 150

*25 盆栽

大盆 盆 40

15 射灯 LED 9W 支 90
小盆 盆 20

16 卤素灯 150 支 420

17 日光灯 40W 支 90 26 货架 个 380

展馆租赁人员签名： 展商经办人签名：

注：1.以上物品报价均为出租价格，时间为一个展期。超过一个展期，出租价格加倍。

2.上述物品报价包括运输、安 装、拆卸、清洁、材料费、施工费或管理费。

3.馆内电源、水源不得迁向馆外使用，馆外用电、水需在馆内用电基础上费用增加 100 元管理

费、安装费。

4.“馆内布展施工用电”布展期为 2 天，每增加 1 天，其费用增加 50%。施工临时用电自备材

料。

截止日期：2023 年 10 月 31 日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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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上租赁为现场价格，除带*号的展具外如布展前提前 15 天预定汇款，可享受 9 折优惠！咨

询 ： 电 话 ： 0755-82848711 QQ: 292932124 Email:292932124@qq.com ； 传 真 ：

0755-82848714。 ；网上预租流程：https://www.szcec.com 深圳会展中心官方网站首页、参展指

引→主场服务在线系统→注册→办理各项手续入口（点开）→选择展会名称→详细填写参展公司资

料→选择所需展具等相关类别→预订→结算→提交订单.

6.预订或已送到展位的展具，如需退换，要扣除租赁展具费用的 30％作为人工费，材料费及施

工费。

7.标准配置的展具物品不得作有价退或换，展商不得私自搬拿其他展位上的物品。

8.63A(含 63A) 以上电源需提前申请,布展期间无法安装。

9.网线、电话线需提前或布展期间申请，开展期间无法安装

10.220V/10A 电源，提供一条电源及三孔插座；100A 以上电箱仍采用端子排接线方式；其它规格电

箱，均采用快插摘头方式接驳电源出线，申请了用电的展位须自备快插接头接通电源

至展位。

http://www.sz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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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办理施工手续

展馆 日期 时间 备注

全馆 11月10日-13日 8:30-17:30 布展

全馆 11月14日 8:30－14：00

展商布展，须凭大会有效证件（如参展商证、

工作证等证件）入场。14:00之后封馆进行

安全检查

（四）特装展位布展的资料审核

特装展位布展的参展商，应于 10 月 21 日前向主场承建商申报特装图纸等备案资料,经审报备通

过后，承建商方可办理有关手续进场施工。图纸不合格的，参展商要按照主场承建商的要求进行整

改，并在 11 月 4 日之前重新报送备案资料，主场承建商将对修改过的图纸重新审查。对不按期交付

审核而造成的工期延误及后果由参展商自行承担。图纸报备流程:登录深圳会展中心官方网站

https://www.szcec.com 首页、参展指引→主场服务在线系统→注册→右边、办理各项手续入口（点

开）→选择展会名称→详细填写参展公司资料→按要求上传特装展位图纸→上传特装安全责任书等

相关资料。报图咨询电话：0755-82848910/82848911（不接受传真）。

特装展位应报送的备案资料如下：

 特装图纸，包括：

1）设计方案的立体彩色效果图。

2）设计方案的平面图、立面图（包括详细尺寸和材料说明）。

3）设计方案的结构图以及注册结构工程师签署的结构安全计算书(二层及大跨度结构和大型舞

台、看台等）。

4）有关用电资料（包括电气接线图、电气分布图、开关规格及线径大小等所使用材料的说明、

用电负荷等）。

5）材料报送单位和承建商联系人、联系方法的详细资料。

6）所有设计图纸和文字说明须使用 A4 规格。（不接受传真）

 承建商营业执照复印件，相关的资质证明。

 签署后的《深圳会展中心进馆作业安全承诺书》。

（五）特装展台搭建费需缴纳费用

特装展台施工管理费、安全押金、清洁押金；展期内用电电费；施工临时用电电费；施工证办理费

用。网上办理手续流程:登陆深圳会展中心官方网站 https://www.szcec.com 首页、参展指引→主场服

务在线系统→注册→办理各项手续入口（点开）→选择展会名称→详细填写参展公司资料→选择所

需相关类别→预订→结算→提交订单。

（六）施工证的办理流程

登录施工证办理平台https://ww.szcec.com→展商指引→展会施工证申请平台→注册登录→施工人

员库人员信息上传→证件申请→订单支付→订单管理查看取件码→凭取证码或身份证领取证件，现

场取证；

注：

1、人员照片名称必须与申请人身份证号码完全相同，如有不同将导致图片上传失败；

2、人员信息必须输入完整的姓名与身份证号码；

3、人员照片头像像素不低于 500*700，尺寸为 240PX*300PX,照片大小在 200KB 至 400KB 以内，支持

JPG 等格式；

4、人员照片必须为白底标准证件照，正脸，表情正常，不可带墨镜，不可出现多人脸。

领证地点：二楼 211C 服务台；施工证办理咨询电话：0755-82848848；施工证工本费 20 元/张。

http://www.szcec.com


79

（七）预租展具、水电等

有预租需求的参展商需在 2023 年 10 月 31 日前在网上预订。

预 租 电 话 ： 0755-82848711 QQ: 292932124 Email:292932124@qq.com ； 传 真 ：

0755-82848714。 ；网上预租流程：https://www.szcec.com 深圳会展中心官方网站首页、参展指

引→主场服务在线系统→注册→办理各项手续入口（点开）→选择展会名称→详细填写参展公司资

料→选择所需展具等相关类别→预订→结算→提交订单。

http://www.szc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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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布撤展有关收费标准

施工管理

序

号
类型 价格

1 布撤展证 20 元/个

2 特装展位管理费 20.00 元/平方米

延时服务

序

号

延时时段

服务对象
17：30-22：00 22：00-24：00 备注

1 参展商 20 元/平方米 20 元/平方米

1.参展商应于闭馆前

1.5 小时申请，如延时申

报则加收 10%；

2.原则上不允许参展商

24：00 以后加班；

3.延时服务不提供空

调；

4.申请延时服务的展位

不足 36 ㎡的，按 36 ㎡

计；

5.在特许情况下，24：

00 后的加班费 25 元/㎡

/2 小时；

6.加班时间不提供标摊

展位用电。

特装展位安全清洁押金

序

号
清洁项目 规格 价格 备 注

1

特装安全清洁

押金

100 平方米以下

（含 100 平方）
6200 元/展期

安全清洁押金扣除

办法详见《管理规

定》的安全清洁押金

扣除标准

2
100-200 平方米

（含 200 平方）
8700 元/展期

3
201-400 平方米

（含 400 平方）
15000 元/展期

4
401 平方以上

20000 元/展期

1.清洁押金需由展商清理完展台，会展中心指定清洁人员确认签字后方可退回；

2.特装展位清洁标准：

（1）布展和撤展结束时，展位如有装修垃圾遗留，遗留的垃圾按 600 元/车（240 升塑料垃圾车），

地面墙面污染（油漆、燃料、木胶、贴膜等）等按 200 元/平方扣费；

（2）若展商及其布撤展人员将本展位垃圾丢弃在展馆其他区域或展馆周边，则按实际垃圾清运

费的 1.5 倍从押金中扣除。

（3）若撤展结束时，仍有特装展位保持展位未动，则根据该展位面积按 45/平方从押金中扣除作

业拆除清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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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标准展位设计及配置

（十）主场承建商简易特装图

*如整馆特装，该展区由其自行选定的主场承建商提供各项主场服务，并严格遵照深圳会展中

心《展览服务指南》及《展馆使用管理规定》的相关管理服务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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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届高交会九平方米标准展位设计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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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附件页

一、各类图纸
（一）第二十五届高交会展区分布图

（二）高交会布撤展车辆进出深圳会展中心场馆行驶路线图

（三）深圳会展中心停车场分布及入场线路图

（四）深圳会展中心各会议厅位置图

（五）深圳会展中心消防安全疏散路线图

二、相关管理规定

（一）《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展位号标识规范指引（2022版）》

（二）《深圳会展中心展会活动安全指引（2022版）》

（三）《高交会展会保护知识产权管理办法（20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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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会 展 中 心 各 会 议 厅 位 置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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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管理规定

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展位号标识规范指引

（2021 版）

高交会展位号的编排是以《高交会各展馆统一展位编号试行办法》为依据，对高交会标识统

一、观众导览等方面至关重要。为了加强高交会各展位上展位号标识的展现，尤其是特装展位上的

展位号，快速辨识该展位的展位号，更加方便参会人员能够通过对展位号的检索、查找以及准确的

到达该展位，特制定展位号标识规范指引如下：

一、规范要求

1.标准展位、特装展位均须在明显的位置强制性突出展现该展位号标识。

2.各部门模块负责人和主场承建服务商必须将本规范指引的要求告知各团组、各参展商或施

工单位，并督促和检查落实情况，对没有按规范要求实施的，高交会组委会将有权利强制该展位暂

时停止展出活动，直至按规范要求实施。

3.本着“方便展商、方便导览”的工作原则，在本规范指引基础上适当灵活调整、妥善处理。

二、标准展位

标准展位的展位号标识规范以《高交会视觉识别系统规范手册（2016 优化版）》第 B5-01 页

所示规范或“当届高交会视觉识别系统应用示例手册”中相关规定为执行标准。

三、特装展位

1.融合式

此种方式为组委会强制性要求各展台必须展现的。

由参展企业或搭建施工单位，直接将该展位的展位号标识以必要元素融合设计到展位的整体

设计及施工当中，展位号标识必须是在整体展台的正视面，以面朝主通道为主，应与其参展商企业

的名称、LOGO 等一体设置，正面展示，相互依附，其字体、色彩、材质、呈现的形式等可因参展单

位的企业文化、展位设计风格不同而作个性化处理，可根据展台设计的需要多处展现，但均必须确

保该展位号标识的可视性和辨识度。（包括但不限于如图一所示）

（1）尺寸要求

各展位号标识的最小比例尺寸必须是高度不小于 10 厘米。

（2）位置要求

展位号标识的位置应与参展企业全称、简称或标志一体设计，正面展现，其高度宜高于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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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视角度。展台有背景展示墙面的，建议设置在面朝主通道的背景展示墙上方；展台无展示墙但有

吊顶装饰面的可设置于吊顶装饰面或顶装支撑立柱上；无展示墙也无立柱的，可与接待台或前台的

企业名称、标志等一起设置。

2.地贴式和依附式

此两种方式是由主办方或主场承建单位制作，同一个展览选其一，根据当届需要实施。

（1）地贴式

通过喷绘或印刷等制作该展位的展位号标识，直接张贴于特装展位正视面地基线正中处靠主

通道一侧地面，展位无法分辨正视面的以展位靠主通道一侧地基张正中处为准。（如图二）

（2）依附式

通过喷绘或印刷等制作该展位的展位号标识，依附于该展位的墙、柱等支撑面粘贴展现，粘

贴位置为该特装展位靠主通道一侧，展位正视面靠展位右边线处，粘贴高度距离地面约 1.7 米。若

该展位无柱、无墙面等可以依附支撑的，可按地贴式张贴该展位号标识。（如图三）

（3）尺寸及字体要求

地贴式或依附式的展位号标识的制作必须与“当届视觉识别系统应用规范手册”保持风格统

一，其字体、颜色、尺寸大小、材质、呈现的位置等均须一致，统一风格和标准。

（4）操作实施

由综合管理部根据“当届视觉识别系统应用规范手册”统一当届各展位号标识风格及标准，

出具样稿文件，由各部门各合作单位及各展区承办单位或主场承建单位各自实施张贴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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